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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1790號

修正「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附表。

　附修正「臺中市各區圖書館場地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附表。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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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500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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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  500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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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1000 /  3000  
670  

 
1500 /  500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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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500 /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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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500 /  3000  

670  

 500 /  500 /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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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  1000 /  3000  
670  

 
1500 /  500 /  2500  

500  

 
1000 /  500 /  2500  

340  

 
1500 /  500 /  30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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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2,000
 

1

 
 
 
 
 
 
 
 
 
 

          
                                                

       

 
 2000 /  500 /  3000  

670  

 500 /  500 /  3000  
170  

 

 2000 /  1000 /  3000  
670  

 
1500 /  500 /  2500  

500  

 
1000 /  500 /  2500  

340  

 
1500 /  500 /  3000  

500  

 1000 /   1000  
34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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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  1000 /  3000  

670  

 2500 /  500 /  3000  
840  

 
1000 /  500 /  2500  

340  

 
1000 /  500 /  2500  

340  

 
1000 /  500 /  2500  

340  

 
1000 /  1000 /  2500  

340  

 

 600 /   1000  
200

800

800  

 3000 /   1000  
1000

4000  

 2000 /   1000  
670

3000  

  2000 /   500  
670  

 

 2000 /   2000  
670  

 300 /   300  
100  

 2000 /   2000  
670  

 
 5000 /   1000  

1670  

5-1  2000 /   1000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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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00 /   1000  
670  

 
 1000 /   1000  

340  

 1000 /   1000  
340  

 
 500 /   500  

170  

 500 /   500  
170  

 

 800 /  200/  800  
270

1000
 

 800 /  200/  800  
270

1000
 

 800 /  200/  800  
270

1000
 

  7000 /   2000  

2340

9000

8000

10000

 

 
 

4000 /  2000 /  2000  
1340  

 1000 /  1000 /  100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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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  500 /  1000  
340  

 500 /   500  
270  

 

 4000 /   5000  
1340  

 2000 /   5000  
670  

 2000 /   5000  
670  

 500 /   500  
170  

 

 1200 /  400 /  2000  
400  

 750 /  200 /  2000  
250  

 750 /  200 /  2000  
250  

 

 3000 /  1800 /  3000  
1000  

402  600 /  500 /  2000  
200  

403  600 /  800 /  2000  
200  

 
 

1500 /  500 /  2000  
500  

 800 /  500 /  2000  
270  

 

 1000 /   1000  
340  

 1000 /   1000  
340  

 
2000 /   2000  

670  

 1000 /   1000  
340  

 
1000 /   1000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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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377號

修正「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第六條。

　附修正「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第六條條

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未領得使用執照建築物申請接用水電許可辦法第
六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2年9月9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166048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377號令修正  

第六條　　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項第一款申請者，由

都發局受理並核發接用水、電許可證明。

　　　　　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項第二款及第三款申請者，都

發局得委由各區公所受理申請及核發接用水、電許可證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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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4511號

廢止「臺中市區政諮詢委員會議召開辦法」。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區政諮詢委員會議召開辦法廢止總說明

一、為因應縣單獨或與其他直轄市、縣（市）合併改制直轄市，原有之

鄉（鎮、市）改制為區，並取消鄉（鎮、市）民代表選舉。立法院

爰增訂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八條之一，並於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以

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九九○○○二二四四一號令修正公布。明定原

任鄉（鎮、市）民代表應由直轄市長聘任為區政諮詢委員，以增加

公民參與之機會，其任期自改制日起，為期四年，屆滿不再續聘。

二、為規範區政諮詢委員會議召開相關事項，本府爰訂定「臺中市區政

諮詢委員會議召開辦法」，規定區政諮詢委員會議召開之方式、

人員等事項，並於民國一百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府授法規字第一

○○○○七三一五○號令發布。

三、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八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區政諮詢委員任期自改制

日起，為期四年，期滿不再聘任。據此，本市區政諮詢委員之任期

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止屆滿且依法不再續聘。爰依臺

中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第三款：「規定事項已執行完畢

或因情事變遷，無繼續施行之必要，或得以行政規則替代者」之規

定廢止「臺中市區政諮詢委員會議召開辦法」，自民國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起生效。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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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056號

修正「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第二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市有體育場館管理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056號令修正發布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執行機關為臺中市體育處(以下簡稱體育處)。

體育處得視需要將體育場館委託臺中市學校、臺中市政府所

屬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或團體(以下簡稱體育場館管理

單位)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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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066號

修正「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六條。

　附修正「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六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市有游泳池管理辦法第三條、第六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066號令修正發布

第三條　　游泳池得由體育處自行經營或委託學校、團體、個人、臺中

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經營。

前項委託團體、個人經營者，應依規定以公開招標方式辦

理。

第六條　　游泳池每日開放時間分為上午、下午及夜間三個時段。變更

開放時間者，應報體育處備查。

前項每一時段收費標準如下：

一、全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一百元。

二、半票：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六十元。

三、回數票及十人以上團體票：不得低於全票之百分之

八十。

四、月票：不得低於全票之百分之六十。

前項第二款半票限學生、身高一百二十公分以下、六十五歲

以上者購用。

游泳池供各級學校教學使用者，不得低於半票百分之三十。

游泳池委託團體或個人經營者，其收費不得超過第二項收費

標準百分之二百，並應報體育處核定。

游泳池由體育處自行經營或委託學校、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

公所經營者，身心障礙者免費；委託團體、個人經營者，以全票

之半價優待。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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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391號

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二條、第四條、第十六條。

　附修正「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二條、第四條、第十六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各區公所組織規程第二條、第四條、 
第十六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臺中市各區公所（臺中市和平區公所除外，以下簡稱區公

所，）置區長，承市長之命，兼受臺中市政府民政局局長之指導

監督，綜理區政，並指揮監督所屬員工。

第四條    區公所得設下列課、室，分別掌理各有關業務及市政府授權

事項：

一、民政課：自治行政、選務、區級災害防救、區里民活動

中心經營管理、環境衛生宣導、國民教育、國民體育、

殯葬業務、禮俗宗教、祭祀公業、協辦民防、墓政及其

他有關民政事項。

二、社會課：社會行政、社會福利、社會救助、全民健康保

險、國民年金、社區發展及其他有關社政事項。

三、農業及建設課：農林漁牧生產、農業推廣、糧食、農產

運銷、農情調查、水土保持、土木工程、地政、公共建

設、水利、違章建築查報、公寓大廈、區里民活動中心

新建、協辦動物防疫檢疫業務、工商財稅業務及其他有

關基層農政及經濟建設事項。

四、公用課：社區環境改造、綠美化、公園綠地、路燈管理

維護及其他有關公用事業事項。

五、人文課：文化藝術、慶典活動、觀光宣導、兵役行政、

國民兵組訓、徵兵處理、兵役勤務、後備軍人管理、替

代役業務及其他有關文化及役政事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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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秘書室：文書、印信、檔案、庶務、會議、出納、研

考、資訊、法制、公共關係及不屬其他各課、室事項。

未設農業及建設課之區，得設農業課，掌理前項第三款農業

有關業務事項，並得設公用及建設課，掌理前項第三款建設及第

四款公用有關業務事項。未設社會課與農業及建設課之區，得設

社建課，掌理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事項；未設公用課之區，前項

第四款事項，由臺中市政府業務主管機關掌理之；未設人文課之

區，前項第五款事項，由民政課掌理之。

第十六條    本規程自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

本規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四日修正之第一條修正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四月十五日施行；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

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施行，其餘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422號

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二條。

市長  胡志強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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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592號

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申請停徵退費作業辦法」第四條。

　附修正「臺中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申請停徵退費作業辦法」第四條。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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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申請停徵退費 
作業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

第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停徵清理費：

一、所生產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委託合法公民營清除公

司清運。

二、所生產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自行載運至合法公民營

垃圾處理機構（場），並有該機構（場）同意處理之證

明者。

三、家戶以外非事業所產生一般廢棄物委託合法公民營清除

公司或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縣（市）環境保護局、

及鄉（鎮、市、區）公所（以下簡稱執行機關）清運。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416號

附件：如附

修正「臺中市公有路燈管理及認養辦法」第二條、第三條。

　附「臺中市公有路燈管理及認養辦法」第二條、第三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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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有路燈管理及認養辦法第二條、 
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公有路燈，係指建設局及區公所裝設或接管其他

機關、團體、公司行號或個人設置於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道

路之公用照明設備。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445號

附件：如附

修正「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第二條。

　附「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第二條條文。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道路挖掘管理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建設局（以下簡稱建設

局），並得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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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4682號

修正「臺中市急難救助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急難救助辦法」第二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急難救助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並得委由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執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5182號

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第三條。

　附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第三條。

市長  胡志強

24 25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審核作業辦法 
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　　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之審核權責分工如

下：

一、社會局：辦理規畫、督導、考核、發放及宣導等事宜。

二、臺中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

(一)受理申請並辦理訪視及個案調查。

(二)申請案件之建檔、核定。

(三)個案基本資料之異動、查報、建檔、修正等事項。

(四)每年度之定期調查。

(五)其他社會局委託或委辦事項。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5442號

修正「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第二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市民醫療補助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並得委由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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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5612號

修正「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第二條。

　附修正「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第二條。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災害救助金核發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社會局)，

並得委由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執行。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2625792號

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辦法」第六條、第八條。

　附修正「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辦法」第六條、第八條。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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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中低收入老人修繕住屋補助辦法第六條、 
第八條修正條文

第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補助：

一、同一補助項目三年內重複申請。

二、已接受政府居家無障礙設施設備補助者，於該申請補助

項目之使用年限內。

三、已接受社會局辦理改善中低收入老人住宅設施設備補

助，補助項目尚在使用年限內。

四、未獲社會局核准補助前即進行修繕者。但經臺中市各區

公所（以下簡稱區公所）查證確有特殊原因者，不在此

限。

第八條　　區公所受理前條申請，應審查申請人補助資格、檢附之文

件、申請補助項目及金額是否符合及齊備，如申請之方式或要件

不完備其能補正者，區公所應通知申請人於七日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社會局得委由區公所逕行駁回之。

申請文件完備，區公所審核後應即送社會局核定，社會局應

以書面將核定結果通知申請人。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3010819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條文

（含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請　查照。

說明：旨揭規定自即日起生效，並得於本局全球資訊網「資訊業務─法規下

載」（http://www.tc.edu.tw/m/194）查詢下載。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局督學室、本局秘書室、

本局人事室、本局會計室、本局中等教育科(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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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條文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達教師專才專業，提高教學

效果，並統一規範所屬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特依「國民中小學

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訂定本要點。

七、各校得在現有員額編制下，依人力及經費等實際狀況，延請經常性

協助校務工作教師並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予以減授節數，減授之

總節數以不超過三十二節，且每人不超過二節為原則。但各校倘因

情況特殊，組長得再酌減一至二節，至多四組。

 教師會理事長及協助訓導業務人員得列入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人力

予以減授節數。

九、專任輔導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及介入性輔導措施，以學生輔導工作

為主要職責，原則上不排課或比照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數排課；兼

任輔導教師以減授十節為原則，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

置國中小輔導教師實施要點」經本局函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申請補助經費。

十三、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規定由本局另定之。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運字第1030057256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有關本局修正「臺中市政府快捷巴士財產分類及出租注意事項」，並

自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對照表及「臺中市政府快捷巴士財產分類及出租注意事項」

各乙份，敬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臺中市

捷運工程處、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行政科、臺中市政府交通

局會計室、臺中市政府交通局秘書室、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運輸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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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快捷巴士財產分類及出租注意事項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計價投資及租借動產、不動產供

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使用等作業，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為利於快捷巴士建設成本計算，快捷巴士財產價值僅列計工程、機

電或車輛採購案契約決算的直接工程費，包含安全衛生費、環境保

護費、品質管理費、稅什費、保險費、細部設計費、交通設施補償

費、拆遷補償費、工程費及調查規劃費，但不包含工務行政費等。

三、財產名稱設定與分類：

(一)名稱設定與分類方法：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物分類總說明第六

點為標準，確定財產名稱填於財產增加單上。

(二)若財物標準分類中無該項財產名稱時，可以相類似之名稱代替

或統一向行政院主計處申請增訂。

四、財產單位設定原則：

(一)土建部分

1、土建依行政院主計總處財物分類，無適用規定者，土地及其

定著物為不動產，包含車站、轉運站、行控中心等。其中車

站以一座劃分為財產單位。

2、房屋建築

(1)房屋建築以幢為財產單位並登記為一張所有權狀。

 若車站內月臺面積如包含於建築物所有權狀中則不予分開

列計。

(2)以每一幢房屋僅有一種用途為分類基礎，若有一棟房屋有

數種不同用途時，得以其主要用途定其名稱。

(二)機電部分

1、凡專供特定用途之財物，以機械操作或使用上可劃分者為一

財產單位。

2、凡無特定用途之一般財產，以具有完整個體並能單獨使用者

為一財產單位。

3、間接費用總額依直接工作費每一財產單位決算金額比率，個

別計算後計入財產單位列計。

(三)部分增加

 工程完工後之各項工程，若僅屬財產之一部份，尚無法成為一

單獨財產列計時，仍應先由臺中市捷運工程處填具財產增加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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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部分增加，並經該處會計室核章後存於該處財產經辦單位，

俟整體財產完工，將價值合併另填具正式財產增加單。

五、財產使用年限及價值列計原則：

(一)為使各標工程於驗收完成決算時，能立即辦理財產增加，且可

完全反應快捷巴士建設成本。財產價值應以各標工程決算之決

算金額為列計基礎，間接費用依據每一財產單位占所有財產單

位總和比率列計成本價值。工程完工時如直、間接成本無法正

確列計，仍應以估算數暫列，餘俟全線完成總決算時，再行調

整。

(二)前項成本價值分算至每一財產單位，係以每一標工程結算書之

結算金額為準，並按照行政院「財物標準分類」規定，劃分財

產單位及價值。

(三)凡營運以後才驗收之工程及無法於驗收後立即完成決算者，先

以暫列方式列計財產，俟工程決算書確定後，再依工程決算書

調整其財產價值。

(四)快捷巴士系統新路線各標工程於驗收完成後登錄財產帳，並以

驗收合格日作為購置日期，據以計算財產使用年限。系統設備

重置後財產亦同；若該系統設備須經實際使用後並完成後續可

靠度驗證之契約規定者，於驗收完成後登錄財產帳，並以開始

營運日作為購置日期，據以計算財產使用年限。系統設備重置

後財產亦同；若該系統設備須經實際使用後並完成後續可靠度

驗證之契約規定者，於驗收完成後登錄財產帳，並以開始營運

日作為購置日期，據以計算財產使用年限。

六、動產計價投資與出租作業：

(一)計價投資：依臺中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辦理。

(二)車輛出租作業：

 本府交通局將以計價移轉方式交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使用。未完成法定預算程序辦理計價投資撥充基金期間，

以12年估計使用年限計算租金租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法定預算程序辦理計價投資撥充基金完成，係以財產市

價計價移轉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原購車成本及財產

市價所生之差額，將以總收入租金彌平方式辦理。  

(三)機電系統出租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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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府交通局將以計價移轉方式交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營運使用。未完成法定預算程序辦理計價投資撥充基金期間，

以10年估計使用年限計算租金租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法定預算程序辦理計價投資撥充基金完成，係以財產市

價計價移轉予臺中快捷巴士股份有限公司，驗收結算價及財產

市價所生之差額，將以總收入租金彌平方式辦理。

七、不動產出租作業：

(一)車站土地及車站房屋租用年限以不超過十年為限，如有意續

租，應於租期屆滿前三個月內，提出使用計畫書申請換約續

租。

(二)用途限制：不得作違反法令或約定用途使用，或擅自將租賃房

地之全部或一部分轉讓或轉租他人使用。逾期未申請換約者，

即為無意續租，本府得收回房地，另行依法處理，未經辦妥換

約續租仍為使用者，即為無權占用，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三)土地出租費率：不分使用分區，均按收租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

額年息百分之五計收。

(四)車站或房屋出租費率：車站或房屋課稅現值須向地方稅務局申

請房屋稅籍證明書。本府按收租當期稅捐稽徵機關房屋課稅現

值年息百分之十計收。

八、財產列帳管理：由採購單位於驗收後三個月內以財產增加單登帳列

管，倘屬本府委請其他單位代辦採購者，由採購單位於驗收合格後

三個月內填妥財產增加單後造冊移交本府列帳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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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30122962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屬機關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細部支

領要點」業經臺中市政府核定，並自民國103年7月1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臺中市政府103年12月18日府授人給字第1030254013號函辦理。

二、有關民國101年至民國103年6月30日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之核

發，本局將於本細部支領要點範圍內辦理。

三、檢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屬機關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細部

支領要點、總說明及條文說明各1份。

正本：本局各分局、保安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刊登於法規資料庫）、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

局法制室、交通警察大隊（均含附件）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屬機關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 
獎勵金細部支領要點

一、為加強道路交通管理，就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支領獎金事宜，依

「道路交通違規罰鍰收入分配及運用辦法」第五條及行政院一百

零三年六月十六日院授人給字第一Ｏ三ＯＯ三一五Ｏ五號函核定之

「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發給原則」第六點訂定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及所屬機關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細部支領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本局）及所屬機關處理道路交通安全

人員，得依本要點發給獎勵金。

前項所稱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包括直接執行人員、共同作業人

員及其他配合人員。直接執行人員指交通執法、交通疏導、交通事

故處理等人員；共同作業人員指配合交通勤務之指揮、管制及督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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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員；其他配合人員指協助執行上開事項之人員。

第一項經費來源，由本局交通警察大隊每年編列預算陳報臺中市政

府核列之，並限由本局及所屬機關編制內人員支領。但臺中市政府

及所屬機關編列獎勵金之總額不得超過中華民國九十八年至一百年

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發放決算數之平均數。

三、本獎勵金按工作績效核實發給，並依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獎勵金

發給原則績效指標，就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其執行交通執法、交

通疏導及交通事故處理等勤（業）務執行比重，分配各級人員支領

比例。

四、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作業人員獎勵金支給標準如下：

(一)直接執行人員：於每人每月最高新臺幣（以下同）四千元範圍

內支給。

(二)共同作業人員：按其業務性質，以不超過直接執行人員之百分

之八十之數額支給。

(三)其他配合人員：以不超過直接執行人員百分之五十之數額支

給。

每月獎勵金百分之八十分配予執行交通執法、交通疏導、交通事故

處理工作之直接執行員警，其支領獎勵金計算方式及點數分配原則

如附表一。

每月獎勵金百分之二十分配予共同作業人員（占百分之十八點

六九）及其他配合人員（占百分之一點三一），其分配比例如下:

(一)本局所屬各分局及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各中

隊交通業務規劃、執行、監督單位，占百分之七十七（相關人

員除依如下分類分配比例外，並依所屬單位直接執行人員合計

點數占本局總點數之比例分配之）：

1、負責管考之共同作業人員（占百分之七十二）：

(1)本局所屬各分局、本局保安警察大隊正、副主官，分配百

分之八。

(2)分駐、派出所、交通分小隊、警備隊正、副主管（含本局

保安警察大隊、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各中隊正、副主管），

分配百分之五十六。

(3)本局所屬各分局交通組承辦人員（含本局保安警察大隊交

通業務承辦組長及承辦人），分配百分之二十六。

(4)分駐、派出所、交通分小隊、警備隊交通業務承辦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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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百分之十。

2、本局所屬各分局、本局保安警察大隊勤務督導、勤務指揮管

制之共同作業人員，分配百分之二十。

3、本局所屬各分局、本局保安警察大隊督（承）辦本案獎勵金

發放事宜之會計室、人事室、出納其他配合人員，分配百分

之八。

(二)本局及本局交通警察大隊交通業務規劃、執行、監督單位，占

百分之十三。

1、負責管考之共同作業人員（占百分之五十三）：

(1)局長、副局長、主任秘書、督察長、交通業務核稿警政

監、交通業務核稿專員（秘書），分配百分之十。

(2)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副大隊長，分配百分之五。

(3)本局交通警察大隊行政組、事故組、執法組組長及相關業

務承辦人，分配百分之八十五。

2、其他共同作業人員（占百分之四十四）：

(1)本局交通警察大隊勤務指揮中心、督察組、會計室、人事

室、綜合組、後勤組相關作業人員，分配百分之七十。

(2)本局督察室督辦交通勤業務之督導人員，分配百分之

三十。

3、本局會計室、人事室督（辦）理本案獎勵金事宜之其他配合

人員，分配百分之三。

(三)半年舉發及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督考業務評核獎勵金，

占百分之十。

五、本獎勵金發給以本局所轄前一年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與前三年平均件

數之差數為基準，降低或持平者，獎勵金支領以前點第一項各級

人員每人每月最高支領上限為限；增加者，其比率以百分之十為級

距，每增加一級距，支領上限調降百分之五。

前項數值有小數點者，以四捨五入進位至個位數。

六、處理道路交通安全人員，已依其他規定支領同性質獎金者，不得同

時支領本獎勵金。

七、處理交通安全工作之直接執行人員、共同作業人員及其他配合人

員，如有到（離）職、請假、曠職（工）、受懲戒（處）處分，依

下列標準扣（減）發獎勵金：

(一)新進、調職人員，到職、離職月份，任職二十日以上者，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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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全額發給；任職十日以上未滿二十日者，獎勵金減半發給；

未滿十日者，不發給當月份獎勵金。

(二)同一月份請假二十日以上者，當月份不發給獎勵金；十一日以

上未滿二十日者，獎勵金減半發給，公假十日以下者不予計算

日數。

(三)曠職（工）或因處理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或處理道路交

通事故受懲戒處分者，不發給當月份獎勵金，因案停職者，自

停職當月起，不發給獎勵金。

(四)因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執行交通崗勤務、處理道路交

通事故，受申誡一次處分者，減發當月份獎勵金百分之二十；

申誡二次（含累積數）處分者，減發當月份獎勵金百分之

五十；記過（含累積數）一次以上處分者，不發給當月份獎勵

金。

前項處分，以獎懲命令發布當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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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30132564號

附件：如說明六

主旨：檢送「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臺中市

醫事機構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及「臺中市美容醫學醫療機構收費

標準表」，及修正本市西醫、中醫、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並自

即日起生效，請轉知相關人員，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第2屆醫事審議委員會第5次、第6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臺中市醫事

機構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及「臺中市美容醫學醫療機構收費標準

表」，經前揭會議審議通過，並自即日起生效。

三、本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核定基準修正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臺中市西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二)本表原「臺中市收費標準」標題欄位名稱，修正為「收費標準（新

臺幣）」，另「項目一、掛號及病歷管理費」之備註增加「若超過

左列收費標準，應專案報請衛生局備查」等文字。

四、本市中醫醫療機構收費核定基準修正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臺中市中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二)本表原「收費標準」標題欄位，名稱修正為「收費標準（新臺

幣）」，另「項目一、掛號及病歷管理費」之備註增加「若超過左

列收費標準，應專案報請衛生局備查」等文字。

五、本市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核定基準修正如下：

(一)名稱修正為「臺中市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二)本表原「收費標準」標題欄位，名稱修正為「收費標準（新臺

幣）」，並於該欄位下方各項金額數字後加註「元」字。

(三)增訂第10項「人工植牙」、第11項「藥材費」收費標準。

(四)附註增訂第12點「醫療機構收取之門、急診掛號費若超過上開收費

標準，應專案報請衛生局備查」等文字。

六、檢附旨揭原則、美容醫學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之總說明與相關資料、

及本市西醫、中醫、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之修正總說明與相關資

料各一份。

七、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惠請協助刊登公報及上載法規資料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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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本市68家醫院、本市各醫師公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醫事管理科(均含附件)

臺中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

（103.11.26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壹、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為執行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核定作業，依據醫療法第

二十一條及衛生福利部函頒之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作業參考原

則，特訂定本參考原則。

貳、本市醫療機構醫療費用之收費標準，依下列原則核定：

一、屬健保給付項目者：

(一)健保特約醫療機構者：依健保支付標準規定辦理。

(二)非健保特約醫療機構或服務對象不具健保身分者：依健保支

付標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費。

二、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項目）者：

(一)依本市已核定公告之西醫、中醫、牙醫醫療機構收費標準表

及其他收費標準之相關規定辦理。

(二)如前經本市轄內醫學中心提出並已由衛生局核定者，依本市

轄內醫學中心經核定收費之一點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

費。

(三)如有特殊項目收費，應依審查作業程序（附件一），主動函

報新增（或調整）自費收費並附佐證資料（附件二），將衡

酌醫用者意見、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施水準等因

素，據以核定公告辦理。

三、國際醫療收費以服務品質為評價基礎，衡酌醫療機構成本投入

及配合推動價格透明、知情同意情形等因素，依審查作業程序

據以核定公告辦理。

參、依衛生福利部規定，醫療機構不得收取看時費、手術指定治療費、

指定醫師費、轉床費、磨粉費、住院取消手續費、加長診療費、提

前看診費、檢查排程費、預約治療或檢查費、掛號加號費，如有收

取者一律視為擅立名目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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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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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醫事機構收費標準核定參考原則

（103.11.26臺中市政府醫事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壹、臺中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為執行臺中市（以下簡稱本

市）醫事機構收取費用之收費標準核定作業，依據護理人員法第

二十一條、醫事檢驗師法第二十七條、醫事放射師法第二十六條、

物理治療師法第二十六條、職能治療師法第二十六條、語言治療師

法第二十一條、呼吸治療師法第十六條之九、心理師法第二十六

條、聽力師法第二十三條及相關法規規定，特訂定本參考原則。

貳、本原則所稱醫事機構係指護理機構、醫事檢驗所、醫事放射所、物

理治療所、職能治療所、語言治療所、居家呼吸照護所、心理治療

所、心理諮商所、聽力所及其他依各醫事人員相關法規所設立之機

構（醫療機構除外）。

參、本市醫事機構收取費用之收費標準，依下列原則核定：

一、屬健保給付項目者：

(一)健保特約機構者：依健保支付標準規定辦理。

(二)非健保特約機構或服務對象不具健保身分者：依健保支付標

準（醫學中心等級）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費。

二、非屬健保給付規定項目（自費項目）者：

(一)如前經本市轄內醫學中心提出並已由衛生局核定者，依本市

轄內醫學中心經核定收費之一點二倍以下之範圍內核定收

費。

(二)如有特殊項目收費，應依審查作業程序（附件一），主動函

報新增（或調整）自費收費並附佐證資料（附件二），將衡

酌醫用者意見、成本分析、市場行情與醫療設施水準等因

素，據以核定公告辦理。

肆、醫事機構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法規規定，不得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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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3

/

/Ruby Laser 
1000-2000
1000

/DYE Laser 
/CO2 Laser 

/Er:YAG Laser 

/ND-YAG Laser
1000-2000
30-100
3000-9000

/Intense Pulsed Light 
6000-9000
4000-6000

/Fractional Resurfacing Laser 
10000-30000
5000-15000

/Laser Hair Removal 

5000-6000
15000-25000
10000-20000
30000

/Thermocool 
600
900

80000-100000
100000-120000

/Botulinum Toxin Injection U  100-400

/Filler Injection (mL) 15000-30000

24000-36000
16000-36000
20000-24000

/  36000-48000

 30000
30000-46000
36000-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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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40000-80000
50000-90000
24000-36000
24000-36000
160000-190000
200000-300000
50000-70000
200000-260000

 160000-200000
 120000-180000

 24000-40000
 24000-40000

 30000-40000
 180000-240000

 40000-120000
120000-160000
150000-200000
100000-200000
200000-300000
200000-300000
300000-400000

 40000-50000
 3000-10000

 20000-30000

/Chemical Peel (Glycolic acid)  1500-2500
C

/Vitamin C Iontophoresis 
 1500-250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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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05
100.12.07
101.02.24
101.08.28
102.11.01
103.04.09

0-150
0-300

 250-480
6  250-580
2  250-620

 250-620
 250-600

 250-600
 500-1500

 400-1200
 700-1680
 700-1680

 250-500
 500-1000

0%-50%

 40-80
 80-120
 200-300

 60-200
 150-270

2  250-450
 1000-1600

 2

 1500-3500

4000-6000

 30-60
 400-900
 2000-4000

 1200-12000
 600-3500
 300-2500

3  400-1000
5  300-500

700

(
1000-5000

200-450

 150-400
650

 ICU 5

1.3  200-600
2.3 24  300-1000

 50-100

1.
100-200

2.
200-500

3.
100-1000

4.
25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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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07.05
100.12.07
101.02.24
101.08.28
102.11.01
103.04.09

0-150
0-300

 250-480
6  250-580
2  250-620

 250-620
 250-600

 250-600
 500-1500

 400-1200
 700-1680
 700-1680

 250-500
 500-1000

0%-50%

 40-80
 80-120
 200-300

 60-200
 150-270

2  250-450
 1000-1600

 2

 1500-3500

4000-6000

 30-60
 400-900
 2000-4000

 1200-12000
 600-3500
 300-2500

3  400-1000
5  300-500

700

(
1000-5000

200-450

 150-400
650

 ICU 5

1.3  200-600
2.3 24  300-1000

 50-100

1.
100-200

2.
200-500

3.
100-1000

4.
25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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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100-500

6.
100-500

7.  200-650
8. 650
9.  2800-5600
10.  2 ( 1 100 )
11. 3

( 1 200 )

 150-400

 150-450

A4
10 200 11
5 9 13

X
CT MRI 200

1 200
1 500 1

20%

 100-650
 2000-6500
 2000-3000

 300-800

 2000-2500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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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3. 2
4.

(1)

(2)

3 3 1.2
(3)

( )

5.
(1) 1.5 10
(2)
(3) 101 8 22

1010266328 101 10 1
15,000

10,000
6.

7.
8. 65
9.

10. 1 3

11. 3 14
12. 14
13. 200

700MB 1 500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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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7.5.
101.8.28

103.04.09

0-150
0-300

 100 500
 200 600

 200 500
 500 1000

 300 1500
 300 900

 300 600

( ) 50 300
( ) 150 500

 100 500
 200 1000

 300 1000
 300 900

 200 800

 50 100
 50 200

1.  2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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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00 1000
3.  2500 5000

100
100

 50 150

A4 10 200 11
5 7

1.

2
2.
3. 2
4.

(1)

(2)

3 3 1.2
(3)

( )

5.

6. 65
7. 99 10 6 0990211896

200
700MB 1 500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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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0.7.5
101.8.28

103.04.09
103.11.26

1.

0-150
0-300

100-200
 200-500

  100-1000
  2500-5000

100-500

  200-650
650

A4
10 200

11 5
7 10

  250-350
 200-500

X   100-200
( ) X   150-300

X   200-400
X   750-1000

( )X ( )  2000-3000
X ( )  2000-3000

7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71



 2

2.
 450-700
 600-900
 750-1200
 200-450

( )  300-500
   

 450-900
 600-1200
 1000-1500

   
 600-1200
 800-1600
 1000-2000
 300-700

  400-1000
 300-500

5000-10000
6000-12000
7000-14000
8000-20000

  20000-30000
( )  20000-30000
  7000-10000

3.
  200-400

  200-400
  200-400

  200-400
  200-300
  600-1200

  400-800
 10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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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4000
 3000-5000

( )  5000-10000
( )  500-1500

 8000-15000
  1600-2000

  2000-2500
  4000-5000

( )  1000-2000
( )  1500-3000

 300-600
 400-1200
 100-200

4.
  300-500

  1000-3000
  600-1200

( )  1000-2000
 1/3  150-300
  150-400

 300-500
 100-200

 3  1000-1500
 1/3  2000-3000

 3  3000-6000
 1/3  6000-10000
  5000-10000

( )  10000-15000
  150-300

  10000-15000
 3  800-1000

 1/2  1000-2000
 3000-4000
 4500-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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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00-1000
(

)
 60000-100000

5.
 500-1000

  1000-2500
 3000-6000

   
 4000-20000
 4500-6000
 5000-20000
 1000-2000
 15000-30000
 1000-5000
 1500-4000
 15000-25000
 2000-3000

   
  5000-10000
  10000-15000

( )  2000-3000
  1000-5000

 15000-40000
 5000-8000

   
( )  20000-40000
( )  40000-80000

  80000-200000
  25000-50000

 4000-10000
( )  500-1000
( )  300-1000

 5000-10000
 2000-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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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00-10000
6.

 1000-3500
 1000-4500
 1000-1500

   
  2000-3000

  2000-4000
  2000-4000

  800-1000
 500-1000
 500-800
 2000-4000
 3000-6000

 3500-7000
A ( )  400-800
B ( )  600-1200

7.

( )
 4000-6000

  80000-150000
  40000-80000
  150000-300000

  10000-20000
J   10000-20000

  6000-12000
 1000-1500
 1000-1500

  5000-10000
  15000-20000

( )
 15000-30000

  10000-15000
  15000-20000

  8000-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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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000-6000
 2000-6000
 1500-2000
 500-1000

 3000-5000
 5000-10000

8.    
 ( )  100-250
  100-250

 100-200
  500-1000
  1000-3000

  50-250
  160-800

 3  1260-1800
( ) 4  2000-4000

  9770-30000
  2560-6000

  150-500
  500-800
  900-1500

  1600-2500
  3100-9000

   
 small < 2cm  800-1500
 middle2-4cm  2500-4000
 large > 4cm  3000-6000

( )
 1200-2500

  600-800
  1200-2000

  1800-2500
  2500-4000

  150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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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00-1500
   

,1/3   2000-4000
,1/3   3000-6000

 2000-4500
( )  150-1500

  960-2500
 400-800

  250-500
   

Bone tumor  1cm  5000-8000
1cm  Bone tumor  2cm  10000-15000
Bone tumor  2cm  15000-30000

  6000-8000
  2000-3000

  8000-25000
  10500-25000

  600-1000
  100

9.    
  100-120
  150-300
  2000-5000
  3000-6000

10.
20,000-30,000
20,000-35,000
20,000-35,000

1.5
11.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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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

2
2.
3. 2
4.

(1)

(2)

3 3 1.2
(3)

( )

5.

6. 65
7.

8. 1 3

9. 3 14
10. 14
11.
12.

76 7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主二字第103026780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暨本巿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各類書表格式，並自中華民國104年1月1日起生效，請　查照並轉

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103年12月23日院授主基字第1030201203號函修正之「直轄

市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44、45點規定辦理。

二、本注意事項及預算執行相關規定與各類書表，將由本府主計處編印專

冊，另案分送。

三、旨揭注意事項惠請本府秘書處文檔科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

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府主計處（第

二科）（均含附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府授主二字第1030267801號函修正

一、臺中巿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附屬單位預算之執行，除依照直轄市

及縣(市)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下簡稱執行要點）及相關規定

辦理外，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二、各基金為業務需要調整支出或基金用途，併年度決算辦理項目，應

填具預計超支預算申請表，由各基金管理機關（構）首長核定函送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本府主計處、本府財政局及審計部臺中巿審

計處；但每筆併決算項目數額逾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者，應專案報

經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准後，由主管機關秉辦府函核定。

前項超支項目核定時，應注意各該基金之財源，及其由盈（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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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虧損（短絀）之情形，主管機關嗣後應妥為督促，審慎考量業

務實際需求循預算程序辦理。

三、購建固定資產內，購置業務用之公務轎車、旅行車、客貨兩用車、

吉普車及各型交通車，準用執行要點第十一點有關購置管理用公務

車輛規定辦理。

四、長期投資、長期應收款之執行，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於年度預算執行期間，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不足支應之項

目，因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遷或正常業務之確實需要，必須於

當年度辦理者，得在同一計畫已列預算總額內調整。

(二)預算未及於當年度執行，確有保留之必要者，準用執行要點第

十一點第六款規定辦理。

五、下列項目之執行，非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准，不得辦理：

(一)各基金管理機關（構）組織員額，因實際需要，須超出法定預

算員額用人者。

(二)傷病醫藥費、文康活動費、福利互助費、其他福利費、服裝費

等訂有統一標準之預算項目，因實際需要，須調整標準者。

(三)出國、研究發展、約聘（僱）及臨時人員計畫、志工服務計

畫，其原核定計畫須修正或辦理新增者。

(四)年度預算執行期間，須新增或租約到期繼續租用辦公廳舍，應

先洽本府財政局，確定無適用房舍時，始得依規定辦理租用。

六、下列項目之執行，應專案報經主管機關核轉本府經提本府預算審查

委員會核准，始得辦理：

(一)捐助與補助費如因業務實際需要，而有未及編列之新增計畫；

或原編計畫預算不足支應，經檢討無法於預算總額內容納者。

(二)長期投資、長期應收款等預算科目，原未編列預算或預算編列

不足支應之項目，因業務實際需要須超出同一計畫已列預算總

額者。

(三)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資金轉投資及處分、長期債務舉借及

償還、資產變賣之執行之補辦預算。

基金管理機關（構）應依本府預算審查委員會決議填具超支申請表

及補辦預算數額表，送由基金主管機關秉辦府函，辦理併決算及補

辦預算核定，並副知本府主計處、本府財政局及審計部臺中巿審計

處。

第一項不增加市庫負擔者或年度進行中配合總預算追加預算及特別

78 7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預算辦理者，如該等預算已明列辦理項目內容及經費，免提本府預

算審查委員會核准，由基金管理機關（構）及基金主管機關自行依

有關規定核辦。

七、奉准辦理補辦預算，其每筆數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應於本府

核准後三日內報由主管機關以府函送請市議會備查，並副知本府主

計處。

八、依規定應專案報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核准事項，應由主管機關以專

簽奉巿長核准後，由主管機關秉辦府函核定。

九、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本府主計處得另補充規定之。

臺中市政府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268281號

廢止「臺中市和平區公所編制表」，並自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

效。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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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研展字第1030264891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績優研考人員獎勵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績優研考人員獎勵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

及修正後獎勵要點各乙份。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法規審議科）、

臺中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研展組）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績優研考人員獎勵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1月9日府授研展字第1010004764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2年1月30日府授研展字第1020020684號函第一次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月15日府授研展字第1030011233號函第二次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府授研展字第1030264891號函第三次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表揚本府所屬各機關及本市和平區
公所(以下簡稱各機關)績優研考人員，鼓舞工作士氣，提升行政效
能及為民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府各機關之編制內人員及依法約聘僱人員主辦研考業務連續達三
年以上，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由各機關推薦參加績優研考人員
遴選：

（一）推動社會多元參與、強化跨域溝通協調、善用民間創新量能或
增進政府治理效能，有具體事蹟者。

（二）推動政策研究分析，掌握民意脈動，落實政策統合功能，有具
體事蹟者。

（三）推動政策規劃評估，完善施政策略，提升政府競爭力，有具體
事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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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動施政計畫制度，辦理管制考核業務，提升施政績效，有具
體事蹟者。

（五）推動為民服務，強化資訊公開，營造國際友善環境，有具體事
蹟者。

（六）規劃、協調及推動電子化政府有關工作，有具體事蹟者。
（七）推展其他研考業務策劃周詳，執行認真，有具體事蹟者。

三、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推薦參加績優研考人員選拔：
（一）最近五年內曾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
（二）最近三年內曾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受記過以上處分。
（三）最近三年內考績曾列丙等。

四、經選拔表揚之績優研考人員，除具有顯著優良事蹟或特殊貢獻經上
級機關核定有案者外，二年內不得重複推薦。

五、本府績優研考人員之獎勵，每年辦理一次，就各機關推薦人選之績
優事蹟分組進行評選，組別分為本府各一級機關、二級機關及本市
各區公所三組，並以每組不超過三名為原則，其遴選程序如下：

（一）推薦：各機關應依第二點規定推薦，並繕造績優研考人員推薦
表（如附件）二份及檢附各項證明文件影本，函送本府研究發
展考核委員會（以下簡稱研考會）。推薦名額各機關以一名為
限，但設有二級機關五個以下者，得薦報二名；六至十個者，
得薦報三名，逾十個者得薦報四名；研考會對規劃推動研考業
務，績效卓著之研考人員，亦得主動推薦。

（二）研考會組設績優研考人員評審委員會，辦理評選工作，由研考
會主任委員擔任召集人，副主任委員擔任副召集人，並由本府
資訊中心主任、研考會綜合規劃組組長、研究發展組組長、管
制考核組組長及為民服務組組長等擔任評審委員。

（三）評選後之績優研考人員名冊由研考會報本府核定，並擇最優者
三名代表本府參加國家發展委員會績優研考人員選拔。

六、經本府核定之績優研考人員，優良事蹟應公告於本府網站，其獎勵
標準如下：

（一）各分組第一名：記功二次及頒發獎狀一紙。
（二）各分組第二名：記功一次及頒發獎狀一紙。
（三）各分組第三名：嘉獎二次及頒發獎狀一紙。

 第五點第三款績優研考人員如經獲國家發展委員會獎勵者，依同一
績優事蹟，獎勵以一次為原則，不再辦理獎勵。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府研考會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八、本要點評審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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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原文字第1030011547號

附件：如主旨、說明二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臺中市55歲以上原住民假牙裝

置實施計畫」一份，惠請　貴處協助刊登公報，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15、16、135條規定及104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計畫書辦理。

二、檢附旨揭計畫服務需求說明書，並請併同協助刊登公報。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本會文教福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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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76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陳婷玉  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藥劑生公會、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中市

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763號

受懲戒人姓名：陳婷玉　　　　　　　　　　性別：女

出生年月日：48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N2206＊＊＊＊＊

事實發生之執業

藥事機構名稱：
(原)星○藥局 地址：

（原）臺中市○○區○○路一

段○之6、○之7號１樓

原執業執照字號：（現）北市衛藥生（生）執字第N2206＊＊＊＊＊號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廢止執業執照並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12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

繼續教育(應自文到之次日起)。

    事  實

受懲戒人為原「星○藥局」之負責藥劑生，以經營西藥調劑、供應(不含麻

醉藥品)為業務，其明知未具藥師資格不得販賣供應麻醉劑，但經本府衛生

※※※※※※※※

政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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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會同臺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稽查中，查獲藥局員工黃○○君以新台幣300

元整價格販售『Fresofol 1％』、『Lidocaine Hcl』麻醉劑及『Avapyra』

注射液予未持醫師處方箋之陳○○君，業經102年12月2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20126671號及103年11月11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118634號裁罰在案，經本

府衛生局按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移付本會審理。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受懲戒人未善盡藥局管理之責，本會認定違反藥師法

第21條第6款所定「違反藥學倫理」。由本府衛生局於103年11月28日以

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123639號藥師懲戒事件移付理由書移送本會審議，

並由本會對本案作出決議如主文。

二、藥師法第8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發給執業執照；已領者，撤銷

或廢止之：一、經撤銷或廢止藥師證書者。二、經撤銷或廢止藥師執

業執照未滿一年者。三、罹患精神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經主管機關認

定不能執行業務者。前項第三款原因消失後，仍得依本法規定申請執業

執照。主管機關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認定時，應委請相關專科醫師鑑

定。

三、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之

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當

行為。

四、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五、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六、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劑生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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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劑生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772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張浩敏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縣藥師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

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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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772號

受懲戒人姓名：張浩敏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41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1004＊＊＊＊＊ 

事實發生之執業醫

療藥事機構名稱：
(原)寶○○藥局 地址：

（原）臺中市○○區○○

路2段○號1樓

執業執照字號：目前歇業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廢止執業執照並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12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

繼續教育(應自文到之次日起)。

    事 實 

受懲戒人為原「寶○○藥局」之負責藥師，以經營西藥調劑、供應為業務；

其明知藥師法第15條第一項規定，『藥品販賣或管理』、『藥品調劑』等

業務須由藥師執行，但受懲戒人擔任負責人之寶○○藥局之陳姓店長及林

姓行政助理乃有不具藥事人員身分販售『Fresofol 1％』、『AVAPYRA』及

『Panacal』注射液等處方藥予未持醫師處方箋之民眾。鑒於受懲戒人未

善盡藥局管理之責，本案經本府衛生局分別103年2月10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30014246號及103年5月7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052225號裁處在案且按藥師

法第21條第6款規定移付本會審理。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受懲戒人未善盡藥局管理之責，本會認定受懲戒人核

屬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所定「藥學倫理規範者」。由本府衛生局於

103年11月28日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1236391號醫師懲戒事件移付理由

書移送本會審議，並由本會對本案作出決議如主文。

二、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

之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

當行為。

三、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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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四、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五、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師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師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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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0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劉維民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藥師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

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03號

受懲戒人姓名：劉維民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34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M1015＊＊＊＊＊

執業醫療藥事機構名稱：永○○○藥局  地址： 臺中市○區○○路○段1號

執業執照字號：中市衛藥字第M1015＊＊＊＊＊號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廢止執業執照並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12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

繼續教育。(應自文到之次日起)

    事  實

受懲戒人為「永○○○藥局」之負責藥師，以經營西藥調劑、供應〈不含麻

醉藥品〉為業務；其明知藥師未經醫師處方不得調劑、供應限醫師使用之麻

醉劑，本府衛生局會同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103年6月6日查獲受懲戒人

未經醫師處方販售以新台幣400元整價格販售『立可麻、Lidocaine Hcl』等

麻醉劑及注射針頭給予徐○○君之情事，業經103年6月23日中市衛食藥字第

1030070402號裁處在案。經本府衛生局按藥師法第21條第6款規定移付本會審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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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受懲戒人未善盡販賣藥品之藥學倫理之責，本會認定

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6款所定「違反藥學倫理」。由本府衛生局於103年

11月28日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1236392號藥師懲戒事件移付理由書移送

本會審議，並由本會對本案作出決議如主文。

二、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

之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

當行為。

三、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四、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五、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師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師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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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3   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19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2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黃淯誠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縣藥師公會、彰化縣衛生局、臺中市政府藥

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19號

受懲戒人姓名：黃淯誠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60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E1205＊＊＊＊＊ 

事實發生之執業醫

療藥事機構名稱：
(原)昶○○○有限公司 地址：

（原）臺中市○○區

○○路一段○號

原執業執照字號：（現）彰衛藥師字第E1205＊＊＊＊＊號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2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廢止執業執照並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12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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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教育(應自文到之次日起)。

    事 實 

受懲戒人係為原昶○○○有限公司之專任駐店管理藥師，其明知（含

Propofol製劑之注射液）麻醉劑處方藥，其類別係限由醫師使用，經查該公

司於102年7月1日至103年2月6日購入49,000支「濟生安舒麻注射液（普帕

芙）、衛署藥製字第042554號」，另於102年9月20日及12月3日向邁迪恩企業

有限公司購入「飛可復1%注射液(20ml)及（50ml）」計25,950支，故公司自

102年7月1日至103年12月3日共購入74,950支且公司拒絕提供該麻醉劑之銷

售及流向；又經本府衛生局會同臺中市警察局(東區分駐所)稽查中，查獲公

司未經醫師處方供應『壓凡必拉109支、必利絡26支、蓓娜卡39支、(組合袋

裝:Fresofol＋壓凡必拉＋鹽酸二苯安明，共23組)及(組合袋裝:Fresofol＋

壓凡必拉＋蓓娜卡，共6組)』等給予林○○君。業經103年9月5日中市衛食藥

字第1030095186號及103年9月26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104548號裁處在案，

經本府衛生局按藥師法第21條2款規定移付本會審理，並由本會做出決議如主

文。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本會認定受懲戒人在藥品管理業務上對於安舒麻

注射液及飛可復1%注射液等共計74,950支麻醉劑之銷售不明，另供應

未具藥師及藥師資格林○○君販售該藥品給予不特定人，核屬違反藥師

法第21條第2款所定「業務上重大過失行為」。由本府衛生局於103年11

月28日以中市衛食藥字第10301236393號藥師懲戒事件移付理由書移送本

會審議，並由本會對本案作出決議如主文。

二、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

之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

當行為。

三、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 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四、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五、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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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師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師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2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4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黃國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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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藥師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

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25號

受懲戒人姓名：黃國統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56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N1226＊＊＊＊＊

執業醫療藥事機構名稱：康○○藥局　　地址：臺中市○區○○路○號

執業執照字號：中市衛藥執字第N1226＊＊＊＊＊號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4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廢止執業執照並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12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

繼續教育(應自文到之次日起)。

    事 實 

黃國統係藥師與其妻涂○○及謝○○、郭○○等人共同投資經營紳○公司，

由涂○○登記為紳○公司之負責人，黃國統為實際負責人，其等明知販賣食

品，應注意所販賣之食品是否含有未經核准之西藥成分，及同屬於壯陽用之

西藥成分「Tadalafil」、「Sildenafil Citrate」、「Homosildenafil」

及「Thioaildenafil」屬減肥用之「Desmethylsibutramine」、

「N-Desmethylsibutramine」西藥成分，均係足以影響人類身體結構及生

理機能之藥品，未經衛生署核准，不得擅自販賣，竟能注意而疏未注意，自

民國94年底某日起至96年5月間，向址設臺中市○○區○○路○段○號1樓全

○○○有限公司（下稱全○公司，已於98年7月15日廢止，業經檢察官另為不

起訴處分）負責人鄭○○（所涉違反藥事法部分，另經判決確定），以膠囊

裸粒、膠囊罐裝或粉狀方式，以「猛戈」等壯陽用藥每粒新臺幣（下同）25

元；「纖姿婷」、「纖麗婷」每粒11元；「Easy-So」、「E-g So」每粒35元

之價格，購買單獨添加屬於壯陽用之西藥成分「Tadalafil」及「Sildenaf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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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rate」或同時摻有上開兩種成分名為「Maca」、「MacaII」、「速力

猛」、「猛戈」、「猛客力」、「猛哥」、「沛力」之藥品及添加屬於減肥

瘦身用之「Sibutramine」西藥成分名為「纖姿婷」、「纖麗婷」、「纖姿婷

II」、「纖麗婷II」之藥品及摻有同屬減肥用之「Desmethylsibutramine」

西藥成分名為「Easy-So（伊俐SO）」、「E-g So（伊姿SO）」等瘦身藥品，

並以全○公司及紳○公司之名義為經銷代理商，由不知情之印刷商○○企

業有限公司（設臺中縣太平市○○路○段○巷○號1樓，下稱玉○公司）印

製包裝盒後，交由不知情之陳○屏及他人分別包裝上開「速力猛」、「猛

客力」、「沛力」及「纖姿婷」、「纖麗婷」、「纖姿婷II」、「纖麗婷

II」、「Easy-So」、「E-g So」等名稱之藥品；紳○公司除將上開藥品交

由謝○○銷售外，另僱用不知情之蔡○○、江○○、黃○○、陳○○、吳

○○，彼等即以「猛戈」等壯陽用藥每8粒1盒1,000元；「纖姿婷」、「纖

麗婷」、「纖姿婷II」、「纖麗婷II」每30粒1盒1,200元；「Easy-So」、

「E-g So」每盒30粒2,400元之價格，以食品名義對外於各藥局寄賣販售，

謝○○並以每粒29元之價格出售「MACA」即「猛哥」膠囊給正○○公司自

行包裝出售；又由謝○○將「速力猛」、「猛客力」以每盒8顆450元之價

格，交與其下游之北區經銷商奉○○以800元至1,200元之價格，販賣給基

隆、桃園及大臺北地區之藥局，上開藥局再以每盒2,000元之會員價零售給

一般民眾。嗣於96年10月2日起，黃國統等人改向鍾○○經營原址設臺中市

○區○○路○段○號1樓，嗣變更為臺中市○區○○路○號2樓之金○○醫

學生技有限公司（下稱金○○公司）購買自大陸地區進口添加屬於壯陽用

之「Homosildenafil」（威而鋼類緣物）及「Thioaildenafil」（威而鋼

類緣物）成分在內之西藥成分名為「御寶」之壯陽用藥，再由謝○○自行

命名為「威力」、「百力」、「速力」及「賜力壯」外，又向該公司購買

摻有西藥成分「N-Didesmethyls ibutramine」（為諾美婷類緣物）之減肥

用藥，並命名為「纖麗婷」、「新纖」、「E-g So（伊姿SO）」、「纖麗

塑」之藥品之減肥用藥，紳○公司以「威力」、「百力」、「御寶」、「賜

力壯」、「E-g SO」膠囊包裝每粒15.5元、「纖麗婷」、「新纖」、「纖

麗塑」、「纖姿婷」膠囊包裝每粒9元之價格購入；再以紳○公司之名義為

代理商，找玉○公司印製包裝盒後，包裝成名為「威力」及「纖麗婷」、

「新纖」、「纖姿婷」、「E-g SO（伊姿SO）」、「纖麗塑」之藥品，由

上開業務員，以「威力」每盒8粒1,000元；「纖麗婷」、「新纖」、「纖

姿婷」每30粒1盒1,200元；「E-g SO」每30顆1盒2,400元之價格，用食品

名義推銷給各藥局，嗣由上開藥局分別以「威力」每8粒1盒2,000元；「纖

102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103



麗婷」、「新纖」、「纖姿婷」每盒30粒2,500元；「E-g SO」每30粒1盒

3,980元之價格販售給一般民眾，並以每粒29元出售經命名為「百力」之

「威力」膠囊裸粒給正○○國際生活事業有限公司（設嘉義市○○里○○路

○號，下稱正○○公司）。黃國統、謝○○與郭○○等於97年3月初，另設

立靖○○○貿易有限公司（設於臺中市○區○街○號1樓，嗣變更為臺中市

○○區○○路○段○號4樓之10，下稱靖○公司），並由郭○○登記為負責

人，除了自紳○公司將上開向金○○公司所購買「威力」及「纖麗婷」、

「E-g  SO」等壯陽、減肥藥之存貨，帶到靖○公司重新包裝外，復以靖○公

司名義，向金○○公司負責人鍾○○購買自大陸地區進口添加屬於壯陽用之

「Homosildenafil」及「Thioailden afil」等西藥成分名為「威力」之壯陽

用藥及含「N-Didesm ethylsibutramine」成分名為「新纖」、「E-g So」之

藥品，並以「威力」、「E-g So」膠囊包裝每粒15.5 元、「新纖」、「纖麗

婷」、「纖姿婷」膠囊包裝每粒9元之價格購入；再以靖○公司之名義為經

銷代理商，找玉○公司印製包裝盒後，包裝成「威力」、「速力」、「賜力

壯」之壯陽用藥及「纖麗婷」、「E-g SO」、「新纖」、「纖姿婷」、「纖

麗塑」等名稱之減肥藥品，由謝○○將「百力」膠囊裸粒以每粒29元之價格

販賣給正○○公司，由該公司自行以正○○公司代理經銷名義，包裝販售其

下游之藥局。謝○○並將「速力」膠囊交由奉○○販賣給基隆、桃園及大臺

北地區之藥局零售。謝○○復將向金○○公司購買添加「Homosildenafil」

及「Thioaildenafil」等西藥成分名為「賜力壯」之壯陽用藥，以宏○○○

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宏○公司）售與葛○○生技有限公司（設臺北縣中和市

○○街○巷○號1樓，下稱葛○○公司）對外銷售。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經該院103年2月5日以北院木刑儒98訴字第2215號依過失犯藥

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販賣禁藥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壹編號一所示之物均沒收，判決定讞。經本府衛

生局按藥師法第21條4款規定移付本會審理，並由本會做出決議如主文。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本會認定受懲戒人利用執行業務機會，過失犯藥

事法第83第1項販賣禁藥罪，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3年2月5

日98年度訴字第2215號等在卷可稽，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

二、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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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

之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

當行為。

三、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四、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五、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

規定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師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師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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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43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4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曾國彥  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藥劑生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

會、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43號

受懲戒人姓名：曾國彥　　　　　　　　　　性別：男

出生年月日：32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Q1014＊＊＊＊＊ 

執業醫療藥事機構名稱： 國○藥局負責人 地址：
臺中市○區○○路

○段○號1樓

執業執照字號：中市衛生字第Q1014＊＊＊＊＊號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4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4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繼續教育(應自文

到之次日起)。

    事 實 

曾國彥係藥劑生為國○藥局（臺中市○區○○路○段○號1樓）實際負責人。

於民國101年間起接受許○明（對外自稱許○菁）推銷標榜男性壯陽功效之

「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時，本應注意標榜壯

陽功效之產品極可能含有西藥成分，應要求許○明提供該產品之檢驗證明，

確定「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確實不含西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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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始能販賣，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至未注

意「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內含有「Dithiodesmethylcarbodenafil」（分子

量470）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內含有「N-desmethylsibutramine」

（分子量265）、「Piperidenafil」（分子量459）等西藥成分，而未經許

可製造之偽藥，即分別以每盒新臺幣（下同）960元、1280元之價格，陸續

向許○明購入「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並在

該藥局內，分別以每盒1200元、1600元之價格販賣「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

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予不特定人，而販賣未經許可之偽藥。案經臺

中市政府第六分局偵辦。訊據被移付懲戒人坦承向許○明購入「定高勇保壽

命膜衣錠」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後在上開藥局內販賣，惟矢口否認

有何過失販賣偽藥之犯行，辯稱：「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及「HERCULES99

定高勇膠囊」都是食品，不知道在吃什麼的等語。復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形

式簡易判決指出：（一）被告雖辯稱：伊所販售之「定高勇保壽命膜衣錠」

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僅係食品云云。惟上開藥物包裝上已載明「增

強體力，調解生理機能」、「不含250項西藥成份」，若上開藥物僅為食品，

何以要特別註記不含西藥成份？且依上開藥物名稱即可認定有壯陽功效，被

告身為專業藥師，本應注意含有特殊功效之藥物，應摻有西藥成份，並須經

檢驗核可始得販售，卻空言辯稱上開藥物僅係食品，又未提出相關事證以實

其說，自無可採。（二）被告雖又辯稱：伊經營國○藥局已40年餘，依照歷

來商業習慣，從未要求廠商提供檢驗報告，廠商也不會主動提供檢驗報告，

且許○明表示該藥物在廣播中銷售，而廣播又係公開資訊，若該藥物有違法

成份，許○明應不致於公開銷售而致己身犯罪，伊信任許○明而販售上開藥

物，難認有何注意義務之違反云云。惟被告歷來是否有要求廠商提供檢驗報

告與本案實屬無涉，被告身為專業藥師，既已察覺上開藥物可能含有西藥成

份，本應注意並督促廠商提供檢驗報告，自不能單以廠商沒有提供，即認被

告無此部分犯行。況許○明以何方式銷售，與被告是否有注意義務要屬二

事，被告是否誤認，與其是否有違反注意義務，亦無法相提並論。是被告上

開辯解，均無可採。（三）被告雖復辯稱：「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所含

之「N-desmethylsibutramine」（分子量265）成份，並非壯陽（類緣物）成

份，而係減肥藥之類緣物云云。惟該成份是否為壯陽或減肥藥之類緣物，並

不影響該藥物摻有西藥成份，仍應具備檢驗合格報告始可對外販售之情。是

無從單以此部分即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四）被告雖提出超微量工業安全

實驗室之SGS 測試報告，且其上記載「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未檢出270項

常見西藥成份。惟該份測試報告備註第三點已有明確記載：「3.本項目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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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270項西藥成份，不包含壯陽及減肥類藥物。」，而被告販售之「定高勇

保壽命膜衣錠」及「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含有壯陽及減肥藥（類緣物）

之成份，既不在上開測試報告之檢驗內容，是該測試報告檢驗結果縱為未檢

出，亦無從使本院為對被告有利之心證。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12月31日

以中院東刑壯102中簡2452字第2731號簡易判決，受懲戒藥師過失犯藥事法第

83條第1項販賣偽藥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判決定讞。經本府衛生局按藥師法第21條4款規定移付本會審理，並由

本會做出決議如主文。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本會認定受懲戒人利用執行業務機會，過失犯藥

事法第83條第1項販賣偽藥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02年

11月24日以102年度中簡字第2452號、102年度偵字第16223號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等在卷可稽，事證明確，被告

犯行足堪認定。

二、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

之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

當行為。

三、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四、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五、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

規定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師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師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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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45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有關臺端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4款規定事件乙案，業經本府藥師懲戒委

員會依法決議，檢送決議書乙份，請  查照。

說明：依據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103年12月16日審議會議決議辦理。

正本：李蕙伶  君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縣藥師公會、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

本府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室)長主任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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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懲戒決議書      府授衛食藥字第1030265845號

受懲戒人姓名：李蕙伶　　　　　　　　　　性別：女

出生年月日：71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P2229＊＊＊＊＊ 

執業醫療藥事

機構名稱： 
霧○○○藥局負責人 地址：

臺中市○○區○○路

○之1號

執業執照字號：中衛藥字第P2229＊＊＊＊＊號

受懲戒人因違反藥師法第21條第4款規定，經本府衛生局移付貴會審理，本會

依法決議如下：

    主  文

處以受懲戒人於1年內完成接受額外之4小時之藥學法規倫理繼續教育(應自文

到之次日起)。

    事 實 

一、李蕙伶君係址設（臺中市○○區○○路○之1號）「霧○○○藥局」

之負責藥師，以經營西藥調劑、供應〈不含麻醉藥品〉為業務；李

藥師於102年2月21日起，陸續向許○明購買標榜男性壯陽功效之

「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其本應注意壯陽功效之產品極可能含有西

藥成分，應要求許君提供該產品之檢驗證明，卻而依當時情形，並無

不能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致未注意「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

含「N-desmethylsibutramine」(分子量265)、「Piperidenafil」(分

子量459)等西藥成分，而屬未經許可製造之偽藥，即以每盒新台幣(下

同)1280元之價格，像許君購入「HERCULES99定高勇膠囊」，並在該藥局

內以每盒1600元之價格販賣不特定人。嗣於102年4月2日，警方持搜索票

至上開藥局搜索，當場在藥局電腦內發現李藥師進貨紀錄。案經南投縣

政府竹山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3年1月3日中院東刑全中簡2451字第2589號之刑

事簡易判決，受懲戒藥師過失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販賣偽藥罪，處有期

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判決定讞。經本府衛

生局按藥師法第21條4款規定移付本會審理，並由本會做出決議如主文。

　　　理 由 及 法 律 依 據

一、依上述違反事實，本會認定受懲戒人利用執行業務機會，過失犯藥事法

第八十三第一項販賣偽藥罪，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3年1月3日中院東

刑全中簡2451字第2589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在卷可稽，

事證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

二、藥師法第21條：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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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一、藥師未親自執業而將證照租借他人使用者。二、業務上重大或

重複發生過失行為。三、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者。四、利用業務機

會之犯罪行為，經判刑確定。五、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而背

書、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致有誤導消費者誤信廣告內容而購買

之虞者。六、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七、前六款以外之其他業務上不正

當行為。

三、藥師法第21之1條：藥師懲戒之方式如下:一、警告。二、命接受額外之

一定時數繼續教育或臨床進修。三、限制執業範圍或停業一個月以上一

年以下。四、廢止執業執照。五、廢止藥師證書。

四、藥師法第21之2條：藥師移付懲戒事件，由藥師懲戒委員會處理之。

五、受懲戒人應於文到之次日起1年內完成繼續教育，若未於指定期限內提出

修學完成課程之時數證明文件銷案者，本府將依行政執行法第30條規定

處以新台幣5千元以上30萬元以下怠金。

    附  註

本件被懲戒藥師如有不服者，應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依藥師懲戒

及懲戒覆審委員會設置審議辦法第19條第1項之規定：「被懲戒藥師對於藥

師懲戒委員會之決議不服者，得於決議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請求覆

審。」，逾期未聲請覆審者，即行確定。

被懲戒藥師請求覆審，依同法第20條第1項之規定，應提出理由書及繕本於

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本府藥師懲戒委員會於接受意見書或提出之期間屆滿

後，業將請求覆審理由書及懲戒全卷送交衛生福利部藥師懲戒覆審委員會辦

理覆審。

藥師懲戒委員會　 主任委員　黃美娜（請假）　　委　員　呂　　茂　　浪

委　　員　李　　淑　　玲　　委　員　鄭　　福　　生

委　　員　蔡　　嘉　　珍　　委　員　王　　江　　欣

委　　員　李　　亞　　倫　　委　員　劉　　文　　雄

委　　員　蔡　　敏　　鈴　　委　員　黃　　政　　揚

委　　員　林榮豐（請假）　　委　員　王　　英　　三

委　　員　林　　瑞　　欣　　委　員　吳　　淑　　卿

中   華   民    國    1 0 3    年    1 2   月   2 4   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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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261907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大隊小隊長卓鴻洲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

「卓鴻洲記過壹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12月16日臺會議字第1030002632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12月17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3年12月18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955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

證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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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人考字第1030266010號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貴分局警員孫國禎違法一案，業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依法議決：「孫

國禎申誡。」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103年12月22日臺會議字第1030002643號函

辦理。

二、本府於民國103年12月23日收受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書，懲戒處分應

於翌日（民國103年12月24日）起執行，並請即依權責辦理動態登記。

受懲戒人若不服該處分，應依公務員懲戒法第5章再審議相關條款規定

期間內聲請再審議。

三、檢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103年度鑑字第12959號議決書正本2份、送達

證書1紙及執行情形表1份，請代為送達議決書正本1份予受懲戒人簽

收後，將送達證書逕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並副知本府警察局及人事

處。

正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含議決書正本1份)、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含議決

書)、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考訓科)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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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民戶字第10302630452號

主旨：公告本市第14期市地重劃區第一工區已完成新闢計畫道路命名事宜。

依據：臺中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7條。

公告事項：　

一、本案公告道路命名核定生效日期：103年12月23日。

二、本案公告道路名稱如下：

(一)洲際路（序號1：20M-27）：東起四平路，西迄20M-43，寬約20公

尺，長約1,653公尺（含未開通路段）。

(二)崇德十九路（序號2：25M-8）：銜接崇德十九路（中間尚未開

通）；東起四平路，西迄環中路一段，寬約25公尺，長約2,116公尺

（含未開通路段）。

(三)豐樂北二路（序號3：20M-33）：銜接豐樂北二路（中間尚未開

通）；東起崇德十路二段，西迄10M-36，寬約20公尺，長約1,142公

尺（含未開通路段）。

(四)豐樂路三段（序號4：20M-34）：銜接豐樂路二段（中間尚未開

通），於崇德十路二段以西起為三段；東起崇德十路二段，西迄

10M-37，寬約20公尺，長約1,159公尺（含未開通路段）。

(五)榮貴二街（序號5：10M-59）：東起12M-30，西迄10M-37，寬約10公

尺，長約210公尺。

(六)榮貴一街（序號6：10M-39）：東起12M-30，西迄10M-37，寬約10公

尺，長約141公尺。

(七)庄美街（序號7：10M-34、序號8：12M-13）：往西銜接庄美街（中

間尚未開通）；東起12M-32，西迄后庄七街，寬約10至12公尺，長

約591公尺（含未開通路段）。

(八)榮美路（序號9：12M-28、15M-56）：南起20M-33，北迄20M-27，寬

約12至15公尺，長約296公尺。

(九)庄德街（序號10：10M-32）：南起后庄路，北迄20M-34，寬約10公

尺，長約263公尺。

(十)庄仁街（序號11：10M-33）：南起10M-34，北迄20M-34，寬約1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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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長約211公尺。

(十一)榮德路（序號12：20M-43）:南起山西路二段，北迄環中路一段，寬

約20公尺，長約2,485公尺（含未開通路段）。

(十二)同榮東路（序號13：15M-221）：南起25M-8，北迄環中路一段，寬

約15尺，長約129公尺。

(十三)同榮路（序號14：12M-44）：銜接同榮路（中間尚未開通）；南起

25M-8，北迄環中路一段，寬約12公尺，長約100公尺（含未開通路

段）。

(十四)榮富街（序號15：10M-36、10M-37、10M-38、10M-40）：南起12M-

31，北迄25M-8（為「〈」字形道路），寬約10公尺，長約641公

尺。

(十五)榮貴街（序號16：10M-35、12M-29、12M-30、12M-31）：南起后庄

路，北迄10M-36（為「倒 L」字形道路），寬約10至12公尺，長約

634公尺。

(十六)環康街（序號17：12M-45）：跨北屯區及西屯區；南起25M-8，北迄

環中路一段，寬約12公尺，長約23公尺。

三、上開道路門牌整編生效日，由轄區戶政事務所另行通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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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工字第1030267421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廢止臺中市103年工廠校正後應行廢止工廠登記之工廠，總計294家，

如附名冊。

依據：工廠管理輔導法第20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工廠經102、103年度連續兩年工廠校正後因歇業、遷址、大門深

鎖、停工等原因，未辦理工廠校正、經通知工廠事業主體、工廠負責

人限期陳述意見，逾期未陳述意見或陳述無理由者，依工廠管理輔導

法第20條規定廢止其工廠登記。另經經濟部、本府核准解散公司或商

業登記在案等工廠，因事業主體確已歇業，隸屬於事業主體工廠已失

所附麗，認定其為歇業，本府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03條第5項規定「行

政處分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者」不予通知業者陳述意

見。

二、廢止後之廠地廠房應依法令規定使用。

三、對本處分如有不符，應於接到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依訴願法第58條規定

30日內繕具訴願書正、副本(均含附件)各一份向本府遞送，再由本府

層轉經濟部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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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 
 東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6
98

53
 

隆
協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振
興
里
忠
孝
路
２
９
０
巷
１
２

號
 

張
珮
蕓

 
機
械
零
件
加
工
製
造
、
齒
輪
（
機
械
用
）

 

99
66
97

87
 

兢
皇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旱
溪
里
旱
溪
街
２
２
巷
１
８
號

 
林
栢
榮

 
木
工
接
合
機

 

99
67
02

71
 

元
鑫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興
里
建
勇
街
１
１
號

 
蔡
麗
珍

 
機
械
零
件
（
加
工
）

 

99
70
22

39
 

金
科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門
里
天
乙
街
１
４
０
巷
１
１

號
１
樓

 
張
本
焰

 
其
他
電
子
零
組
件

 

99
70
21

99
 

友
勝
機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門
里
天
乙
街
１
４
０
巷
３
０

號
１
樓

 
王
鴻
漳

 
其
他
機
械
、
電
力
機
械
器
材

 

99
67
22

86
 

上
億
工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門
里
振
興
路
２
８
０
巷
２
７

號
 

陳
次
郎

 
銑
床
、
銑
件
銑
料
加
工

 

99
67
15

15
 

衍
進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工
廠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門
里
振
興
路
４
４
３
巷
４
６

之
１
號

 
王
衍
欲

 
不
銹
鋼
鋁
門
窗

 

19
00
00

16
 

鼎
鉅
精
工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門
里
東
光
園
路
１
０
０
巷
６

弄
３
０
號

 
黃
莉
眞

 
 

99
67
12

32
 

喬
聲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門
里
東
光
園
路
１
０
０
巷
６

弄
２
０
９
號

 
謝
宗
祐

 
機
械
零
件

 

99
67
22

65
 

嵩
讚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東
信
里
東
英
路
２
３
巷
１
０
號

 
李
清
泉

 
塑
膠
製
品

 

99
67
22

00
 

永
進
塑
膠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東

 
區
祖
聖
里
南
京
東
路
一
段
２
８
３

號
 

林
崇
定

 
涼
鞋
，
拖
鞋
，
提
袋
，
日
用
品
，
滿
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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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 
 南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7
09

60
 

東
昇
工
業
機
械
廠

 
臺
中
市
南

 
區
南
和
里
工
學
三
街
１
５

巷
５
號

 
李
宗
男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99
67
00

81
 

昶
坤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南

 
區
和
平
里
永
南
街
６
６
巷

１
３
號

 
何
錦
坤

 
金
屬
製
造
、
機
械
設
備

 

99
67
12

45
 

盟
達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區
樹
義
里
大
慶
街
一
段
２

３
０
號

 
廖
德
洲

 
橡
膠
鞋
底

 

66
00
02

51
 

樹
德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大
慶
廠

 
臺
中
市
南

 
區
樹
義
里
大
慶
街
一
段
３

０
３
號

 
吳
宜
叡

 
 

99
66
96

11
 

金
迪
樂
器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區
樹
義
里
大
慶
街
一
段
２

５
７
之
６
號

 
蔡
桂
榮

 
各
種
銅
管
樂
器
裝
配

 

99
67
24

07
 

三
協
汽
車
零
件
加
工
廠

 
臺
中
市
南

 
區
樹
義
里
大
慶
街
二
段
８

號
 

曹
秋
英

 
汽
車
零
件
、
各
種
機
械
板
金
、
噴
漆

 

99
67
09

21
 

成
功
金
屬
工
廠

 
臺
中
市
南

 
區
樹
義
里
復
興
路
一
段
３

１
號

 
徐
文
炎

 
腳
踏
車

 

99
67
11

05
 

建
智
印
刷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區
樹
義
里
福
田
三
街
８
７

巷
１
１
號

 
白
進
華

 
各
種
表
格
商
標
印
刷

 

99
67
21

47
 

瑞
益
糖
果
廠

 
臺
中
市
南

 
區
福
順
里
福
陽
街
８
巷
１

５
，
１
７
號

 
陳
楊
市

 
糕
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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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3 
 西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6
98

44
 

華
光
齒
輪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區
藍
興
里
建
國
北
路
三
段

４
３
號

 

林
天
福

 
自
行
車
齒
輪

 

北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7
24

42
 

超
億
電
器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區
崇
德
里
榮
華
街
１
６
３
號

１
樓

 
邱
進
福

 
電
腦
通
信
及
視
聽
電
子
產
品
製
造
業
、
音
響

 

99
66
97

29
 

銀
聲
樂
器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區
建
成
里
東
光
八
街
２
０
號

 
方
春
德

 
銅
管
樂
器

 

99
67
11

01
 

昱
達
製
模
廠

 
臺
中
市
北

 
區
建
德
里
國
瑞
街
１
４
號

 
林
茂
榮

 
塑
膠
模
具
製
造

 

99
67
18

33
 

榮
鑄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北

 
區
淡
溝
里
陜
西
八
街
２
３
號

 
張
勝
閔

 
帆
布
袋

 

99
67
03

98
 

環
固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區
賴
村
里
德
化
街
４
６
４
號

 
賴
洪
尾

 
零
件
製
造

 

99
66
96

00
 

高
慶
泉
醬
油
食
品
工
廠

 
臺
中
市
北

 
區
錦
平
里
中
華
路
二
段
１
７

５
巷
６
號

 
高
志
銘

 
醬
油
、
豆
腐
乳
、
豆
枝
，
豆
棗
、
焦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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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4 
 西
屯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6
91

06
 

年
豐
棧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工
業
區

廠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協
和
里
工
業
區
八
路
２
號

 
王
孟
佳

 
甲
苯
、
丁
酮

 

99
72
05

86
 

誠
佑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中
廠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協
和
里
工
業
區
三
十
三
路

２
號

 
黃
登
凱

 
Ｌ
Ｅ
Ｄ
晶
粒
（
Ｃ
Ｈ
Ｉ
Ｐ
）、
Ｌ
Ｅ
Ｄ
大
圓
片
（
Ｃ
Ｏ

Ｔ
）

 

99
66
91

00
 

吉
珈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協
和
里
工
業
區
三
十
五
路

２
號

 
楊
秀
丹

 
 

99
67
09

41
 

興
業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何
安
里
何
厝
街
６
７
巷
１

５
號

 
何
朝
州

 
成
型
工
具
機
加
工

 

99
66
96

17
 

盈
菖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何
德
里
甘
州
五
街
４
３
號

 
廖
文
堂

 
模
型
零
件

 

99
67
16

92
 

嵐
藝
木
器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大
河
里
大
河
一
巷
３
弄
１

３
號

 
廖
天
成

 
傢
俱

 

99
67
22

97
 

敦
群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大
河
里
大
河
街
３
６
號

１
，
２
，
３
樓

 
張
春
帆

 
塑
膠
鞋
材

 

99
67
08

90
 

益
新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大
河
里
大
河
街
６
６
號

 
呂
滿
妹

 
鉚
釘
、
螺
絲
帽

 

99
67
13

03
 

佳
隆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大
河
里
福
上
巷
１
２
８
號

 
傅
佩
文

 
鞋
材

 

99
67
08

14
 

銘
彬
精
機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大
河
里
美
滿
街
３
４
號

 
林
炳
南

 
空
油
壓
夾
頭

 

99
67
22

76
 

丸
福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惠
來
里
臺
中
港
路
二
段
８

２
號

 
張
福
生

 
椅
桌
、
木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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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5 
 西
屯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7
08

99
 

伸
峰
工
藝
社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永
安
里
宏
安
巷
１
之
１

０
，
之
１
１
號

 
何
仁
權

 
相
框
木
條

 

99
66
96

91
 

華
凌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港
尾
里
中
清
路
１
６
３

號
 

廖
育
斌

 
液
晶
顯
示
模
組

 

99
66
90

60
 

順
心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西
墩
里
黎
明
路
三
段
５

１
５
號

 
張
太
坤

 
自
動
化
專
用
機
械

 

99
67
03

86
 

正
明
紙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西
屯
區
西
墩
里
黎
明
路
三
段
５

５
９
號

 
張
行
雄

 
紙
箱
、
紙
盒
、
瓦
楞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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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6 
 南
屯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70
24

88
 

盛
威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寶
山
里
工
業
區
十
八
路

２
６
號

 
楊
中
勝

 
Ｌ
Ｅ
Ｄ
封
裝
產
品
，
Ｌ
Ｅ
Ｄ
燈
具

 

99
66
93

06
 

晉
溢
生
化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寶
山
里
工
業
區
二
十
一

路
１
０
號

 
林
其
霖

 
紙
容
器
生
產
製
造

 

99
70
20

52
 

禾
蕣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寶
山
里
工
業
區
二
十
二

路
４
４
號

 
李
奇
烈

 
已
註
銷
產
品
登
記

 

99
66
92

09
 

歌
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中
廠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寶
山
里
工
業
區
二
十
路

３
９
號

 
劉
昭
沛

 
電
視
機
，
冷
氣
機
，
洗
衣
機
，
電
冰
箱

 

99
66
96

75
 

超
臆
塑
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大
誠
里
大
墩
東
街
１
５

巷
２
號

 
賴
朝
茂

 
塑
膠
玩
具

 

66
00
02

65
 

水
天
使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寶
山
里
工
業
區
二
十
二

路
６
號

 
謝
魁
源

 
 

99
67
19

82
 

今
將
作
興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田
心
里
德
惠
街
４
８
號

 
蔡
世
謙

 
飲
水
机

 

99
67
19

79
 

南
隆
塑
膠
廠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鎮
平
里
水
礁
巷
２
６
號

 
陳
清
金

 
Ｐ
Ｖ
Ｃ

 

99
67
01

42
 

梁
全
豐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南
屯
區
鎮
平
里
黎
明
路
一
段
８

１
１
巷
１
８
號

 
林
芽

 
木
器
製
品
，
迷
你
傢
俱
，
珠
寶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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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7 
 北
屯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7
09

42
 

澄
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仁
和
里
同
平
巷
３
３
之
１

號
 

楊
長
欽

 
塑
膠
模
具

 

99
66
98

61
 

育
森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仁
和
里
松
竹
路
三
段
４
２

７
巷
６
６
號

 
簡
秀
滿

 
各
種
機
械
零
件
、
機
械
工
具
、
泥
工
具

 

99
67
18

44
 

竤
基
精
機
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仁
美
里
豐
樂
路
４
８
之
１

號
 

林
榮
坤

 
機
械
零
件

 

99
66
95

92
 

精
偉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仁
美
里
豐
樂
路
５
２
之
１

１
號

 
劉
瑞
聰

 
製
球
機
械
、
各
式
機
械
零
件

 

99
67
23

42
 

協
興
電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仁
美
里
長
生
巷
６
號

 
林
惠
美

 
發
輸
配
電
機
械
維
修

 

99
66
97

72
 

國
傳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同
榮
里
同
樂
巷
２
號

 
江
宏
洲

 
機
械
零
件

 

99
67
17

14
 

立
展
模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同
榮
里
同
平
巷
５
１
之
１

號
 

陳
素
梅

 
鞋
模

 

99
67
05

91
 

晨
豐
橡
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同
榮
里
昌
平
路
二
段
１
９

１
之
６
號

 
楊
蕙
楨

 
橡
膠
製
品

 

99
67
03

13
 

利
達
豐
棉
織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后
庄
里
中
清
路
１
４
７
號

 
楊
春
龍

 
針
車
線

 

99
67
08

86
 

太
平
洋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后
庄
里
后
庄
路
３
７
號

 
朱
柳
山

 
塑
膠
機
械

 

99
67
12

88
 

正
安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后
庄
里
后
庄
路
５
５
７
號

 
黃
正
成

 
手
工
具
加
工

 

99
67
13

56
 

有
信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和
平
里
軍
和
街
２
８
７
號

１
樓

 
陳
林
玉
香

 
木
工
機
零
件
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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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8 
 北
屯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7
15

74
 

冠
柏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工
廠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東
光
里
北
屯
路
２
９
８

巷
２
６
弄
６
之
２
號

 
賴
俊
松

 
勾
針

 

99
67
16

56
 

大
澤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松
強
里
松
竹
路
二
段
３

０
６
巷
２
０
號

 
陳
林
桂
玉

 
手
工
具
加
工

 

99
67
03

33
 

明
裕
機
械
廠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松
竹
里
九
甲
巷
６
之
１

號
 

王
明
陽

 
機
械
零
件
加
工

 

99
67
07

11
 

金
裕
五
金
工
廠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舊
社
里
僑
孝
街
１
３
８

巷
５
６
號

 
洪
邁

 
水
龍
頭

 

99
67
09

74
 

全
發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舊
社
里
北
屯
路
４
３
９

之
１
０
號

 
賴
李
秀
英

 
環
養
樹
脂

 

99
67
08

80
 

原
欣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舊
社
里
碧
柳
一
巷
３
１

號
 

羅
素
娥

 
建
材
、
工
藝
品
，
木
製
家
庭
用
器
皿

 

99
67
14

86
 

三
信
糖
果
食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舊
社
里
舊
社
巷
４
１
之

２
號

 
楊
泰
明

 
糖
果

 

99
67
09

92
 

勤
大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北
屯
區
舊
社
里
舊
社
巷
６
５
之

１
號

 
林
永
和

 
木
器
、
果
核
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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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9 
 豐
原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40

85
 

昭
建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三
村
里
三
和
路
６
７
６

號
 

蕭
名
宏

 
五
金
零
件
製
造

 

99
63
43

39
 

永
裕
電
鍍
工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北
湳
里
大
順
街
８
巷
４

９
號

 
張
清
河

 
金
屬
製
品
加
工

 

99
63
66

52
 

炳
合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北
湳
里
大
順
街
８
巷
１

１
９
弄
１
１
號

 
李
嘉
荃

 
木
工
機
械

 

99
63
64

96
 

正
光
木
工
機
器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南
村
里
水
源
路
３
８
７

號
 

涂
欽
亮

 
接
木
機
、
鉋
木
機

 

99
70
39

03
 

美
德
定
彰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南
村
里
水
源
路
４
６
０

號
 

楊
天
定

 
醫
療
設
備
維
修
安
裝

 

99
64
40

84
 

宏
昌
紙
器
社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南
陽
里
南
陽
路
南
陽
新

村
７
１
號

 
陳
榮
泉

 
紙
箱
及
紙
器
加
工

 

99
70
31

25
 

江
栩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南
陽
里
南
陽
路
１
９
７

號
Ｂ
棟
１
樓

 
游
久
德

 
其
他
金
屬
製
品
、
其
他
機
械

 

99
64
04

89
 

東
石
油
壓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大
湳
里
三
豐
路
２
９
８

號
 

陳
東
松

 
油
壓
機
、
液
壓
零
組
件

 

99
64
38

55
 

甲
新
橡
膠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大
湳
里
三
豐
路
１
７
０

巷
８
號

 
劉
淑
夏

 
橡
膠
鞋

 

99
64
41

70
 

建
明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朴
子
里
豐
勢
路
二
段
８

１
９
巷
２
弄
２
５
號

 
楊
淑
琴

 
木
工
機
磨
床
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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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0
 

 豐
原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65

19
 

福
泉
製
作
所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東
湳
里
三
豐
路
７
１
６

號
 

林
興
棟

 
鍋
爐
製
造
及
修
理
、
加
硫
罐

 

99
63
72

14
 

立
貫
國
際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田
心
里
中
山
路
１
５
６

號
１
樓

 
謝
德
明

 
模
具
另
件
加
工

 

99
64
05

25
 

榮
利
鐵
工
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田
心
里
大
明
路
１
６
巷

１
１
號

 
陳
瑞
旭

 
木
工
機
械

 

99
64
28

97
 

華
貴
橡
膠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社
皮
里
三
角
路
１
１
９

號
 

邱
春
和

 
橡
膠
滾
筒

 

66
00
08

72
 

泰
億
資
源
有
限
公
司
一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社
皮
里
豐
原
大
道
八
段

６
２
０
號
１
樓

 
陳
世
杰

 
 

99
64
21

34
 

龍
昌
木
器
工
藝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社
里
豐
年
路
１
０
９

巷
１
０
６
弄
１
３
號

 
朱
坤
昌

 
木
製
車
指

 

99
70
30

59
 

傑
群
國
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分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社
里
豐
年
路
１
３
９

巷
４
６
號

 
羅
文
豪

 
其
他
機
械

 

66
00
01

66
 

財
茂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子
里
豐
東
路
５
６
９

號
 

賴
玉
滿

 
 

99
64
06

88
 

享
森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子
里
豐
東
路
６
３
０

號
 

陳
張
淑
景

 
快
速
爐

 

99
64
07

31
 

柏
陽
精
密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子
里
豐
勢
路
一
段
３

７
９
巷
１
４
弄
１
號

 
張
馨
尹

 
車
床
、
銑
床
、
木
工
機

 

130 131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1
 

 豐
原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53

05
 

昌
震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子
里
豐
勢
路
一
段
３

７
９
巷
１
４
弄
１
７
號

 
梁
文
宗

 
塑
膠
製
品

 

99
63
99

42
 

震
煜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翁
子
里
豐
勢
路
二
段
４

８
０
巷
９
７
弄
３
８
號

 
廖
維
文

 
各
類
金
屬
鋼
管
傢
俱
成
型
裝
配
及
彎
管
加
工

 

99
64
43

88
 

佳
峯
木
器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湳
里
三
豐
路
９
１
９

號
 

朱
耀
聰

 
家
具
及
裝
設
品
表
面
塗
裝

 

99
63
81

41
 

呈
祥
國
際
精
機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湳
里
三
豐
路
６
７
５

巷
１
０
之
１
號

 
王
志
雄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業
、（
機
械
零
件
加
工
）

 

99
64
38

54
 

欣
永
電
機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湳
里
三
豐
路
７
２
１

巷
３
３
、
３
５
號

 
張
聖
洲

 
電
扇
、
電
扇
馬
達
、
發
電
机
、
檢
驗
儀
器

 

99
64
41

65
 

通
興
機
械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湳
里
三
豐
路
７
２
１

巷
１
２
弄
８
號

 
周
桂
森

 
銑
床
、
車
床
零
件
製
造

 

66
00
04

06
 

諭
富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湳
里
三
豐
路
９
２
９

巷
３
６
號

 
張
如
菁

 
 

99
64
34

06
 

富
駿
機
械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湳
里
豐
北
街
３
３
１

巷
９
號

 
林
朝
金

 
機
械
零
件

 

99
64
36

52
 

東
興
塑
膠
廠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安
里
西
勢
路
１
１
４

巷
２
３
號

 
林
坤
德

 
未
列
名
塑
膠
製
品

 

99
63
99

64
 

進
優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西
安
里
西
勢
路
１
１
４

巷
４
５
、
４
７
號

 
林
建
洲

 
電
力
機
械
設
備
及
設
備
製
造
修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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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2
 

 豐
原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44

91
 

典
利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豐
田
里
豐
南
街
２
８
９

號
 

蔡
佳
典

 
機
械
零
件
，
模
具
放
電
加
工

 

99
63
62

18
 

可
峰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鎌
村
里
鎌
村
路
４
６
５

巷
６
４
弄
３
２
號

 
吳
富
峰

 
電
機
製
品
（
電
扇
馬
達
、
電
機
零
件
）
裝
配

 

99
63
84

67
 

宇
總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豐
原
區
鐮
村
里
鐮
村
路
３
２
６

巷
２
３
之
１
號

 
羅
西
絲

 
球
類
（
泡
綿
球
）
加
工
，
海
綿
玩
具
加
工

 

              

132 13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3
 

 大
甲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08

89
 

奇
大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孟
春
里
臨
江
路
９
８
號

 
吳
日
發

 
五
金
零
件

 

99
63
92

18
 

堡
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庄
美
里
大
安
港
路
３
９

號
 

黃
緞

 
皮
包
，
旅
行
袋
及
箱
，
及
其
零
件

 

99
63
69

76
 

明
賢
商
標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庄
美
里
大
安
港
路
１
３

７
巷
３
６
號

 
黃
鈞
鴻

 
商
標
（
特
多
龍
紗
布
商
標
）

 

99
63
85

85
 

長
利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武
曲
里
大
安
港
路
５
０

０
號

 
潘
來
旺

 
管
機
裝
配
自
行
車
特
殊
前
叉
加
工

 

99
64
13

86
 

律
泰
塑
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江
南
里
南
北
一
路
２
５

號
 

邵
國
富

 
塑
膠
射
出
製
品
（
手
把
鞄
釘
、
手
把
套
）

 

99
63
80

81
 

綺
盟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義
和
里
中
山
路
一
段
５

８
１
之
１
號

 
姚
慶
男

 
車
床
加
工

 

99
70
13

64
 

佳
銓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西
岐
里
順
帆
路
１
２
７

之
２
號

 
鍾
澧
棏

 
粉
碎
機
、
攪
拌
機
、
除
粉
機
、
吸
料
機

 

99
63
44

52
 

六
和
塑
膠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頂
店
里
中
山
路
一
段
１

１
５
８
巷
６
之
１
１
號

 
黃
信
嘉

 
塑
膠
製
品
（
Ｐ
Ｅ
板
、
鞋
釘
、
肩
片
）

 

99
64
45

79
 

新
鐵
山
藝
品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甲
區
頂
店
里
南
北
一
路
２
號

 
林
弘
三

 
水
泥
（
省
產
）、
砂
石
（
省
產
）、
聚
脂
（
不
包
含
樹

脂
）（
省
產
）、
玻
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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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4
 

 清
水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19

28
 

大
協
紡
織
印
染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清
水
區
下
湳
里
中
山
路
５
５
１
之

２
號

 
廖
偉
傑

 
棉
布
、
人
造
棉
布

 

99
64
32

49
 

臺
灣
伊
勢
惣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一

廠
 

臺
中
市
清
水
區
下
湳
里
菁
埔
路
２
０
０
號

 
曾
祖
松

 
食
品
添
加
物
：
紅
糟
（
固
狀
，
粉
狀
，
液
狀
）

 

99
63
54

52
 

茂
緯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清
水
區
東
山
里
神
清
路
８
號

 
林
玄
娟

 
主
製
桌
椅
組
件

 

99
63
89

70
 

齊
揚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清
水
區
東
山
里
神
清
路
８
９
號

 
王
坤
寅

 
木
製
家
具
，
木
工
及
竹
製
藝
品
等
裝
配
配

 

66
00
09

18
 

慶
隆
電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清
水
區
橋
頭
里
民
有
路
４
６
巷
１

３
號
１
樓

 
王
原
清

 
 

99
63
70

72
 

象
象
製
衣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清
水
區
鰲
峰
里
大
街
路
１
５
８
號

 
蔡
劉
玉
花

 
衣
服
、
尿
褲
、
護
肚
睡
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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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5
 

 沙
鹿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48

35
 

達
瑩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六
路
里
平
等
七
街
１
１
號

 
劉
鈴
如

 
塑
膠
粒
、
塑
膠
料

 

99
63
88

98
 

洽
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北
勢
里
中
棲
路
東
明
巷
８

２
號

 
陳
科
程

 
塑
膠
製
品

 

99
63
75

74
 

客
集
第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居
仁
里
中
棲
路
３
０
４
之

２
號

 
黃
瀧
笙

 
青
草
茶
包

 

99
63
62

01
 

王
聯
發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斗
抵
里
太
平
路
１
號

 
王
國
英

 
其
他
食
品

 

66
00
08

19
 

高
鼎
國
際
耐
火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斗
抵
里
太
平
路
１
之
４
號

 
陳
木
至

 
 

99
63
71

28
 

富
加
順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斗
抵
里
太
平
路
２
０
之
３

號
 

何
炳
煌

 
地
球
儀

 

99
63
44

82
 

李
宗
和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沙
鹿
區
鹿
峰
里
星
河
路
５
８
５
號

 
李
憲
國

 
塑
膠
紗
帶
，
塑
膠
布
，
棉
布
，
寬
緊
帶

 

梧
棲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08

10
 

三
榮
機
器
工
廠

 
臺
中
市
梧
棲
區
中
和
里
民
權
路
４
８
號

 
葉
蔡
雅
容

 
農
機
零
件

 

99
63
73

67
 

和
成
織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梧
棲
區
南
簡
里
中
央
路
二
段
３
８
１
號

 
周
秋
水

 
毛
巾

 

99
63
93

58
 

穎
龍
船
舶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梧
棲
區
安
仁
里
民
生
街
９
１
巷
２
４
號

 
張
庭
湖

 
船
舶
機
械
另
件
修
理

 

99
64
17

36
 

茂
興
盛
木
業
有
限
公
司
一
廠

 
臺
中
市
梧
棲
區
永
安
里
中
央
路
一
段
９
４
之
１

號
 

王
金
讚

 
木
製
薄
片
，
合
板

 

99
64
04

18
 

宏
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梧
棲
區
永
安
里
港
南
路
二
段
３
８
２
巷

９
９
號

 
陳
何
秀
卿

 
帽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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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6
 

 后
里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41

66
 

劦
鎰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中
和
里
公
安
路
２
１
５

號
 

張
慶
良

 
木
器
製
品
（
木
履
、
家
具
）

 

99
64
14

76
 

鈞
鴻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仁
里
里
圳
寮
路
９
３
號

 
張
鴻
儀

 
刀
桿
、
筒
夾
、
木
工
機

 

99
64
06

28
 

全
盈
織
造
廠
有
限
公
司
分
廠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后
里
里
三
豐
路
４
０
５

號
 

劉
鍚
山

 
細
布
、
卡
其
布

 

99
64
25

19
 

全
一
門
窗
工
廠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后
里
里
成
功
路
１
５
８

巷
３
５
弄
２
號

 
林
美
寬

 
鋁
門
窗

 

66
00
09

02
 

忠
貿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后
里
里
泉
州
路
２
３
之

３
號

 
黃
聖
修

 
 

99
64
14

80
 

立
勝
木
器
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墩
北
里
甲
后
路
６
４
１

號
 

余
勝
法

 
楜
椒
罐
，
餐
巾
圈
，
咖
啡
磨
，
古
董
櫥

 

99
70
18

35
 

鴻
寶
科
技
家
電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墩
南
里
三
豐
路
８
５
之

９
號

 
廖
尹
綾

 
家
用
電
器
、
專
用
生
產
機
械

 

99
64
37

84
 

文
燦
樂
器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墩
西
里
公
安
路
４
１
號

 
張
宗
仁

 
薩
克
斯
風

 

99
64
19

53
 

新
欣
針
織
工
廠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墩
西
里
公
安
路
１
１
２

號
 

黃
淑
琴

 
各
種
針
織
品
（
帽
子
，
圍
巾
，
手
套
，
襪
子
，
球
桿
） 

66
00
03

86
 

中
科
半
導
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后
里
區
義
里
里
甲
后
路
１
０
８

巷
４
７
弄
７
號

 
楊
烱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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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7
 

 神
岡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54

17
 

民
智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神
岡
廠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三
角
里
大
富
路
１
８
６

巷
６
號

 
陳
興
陵

 
木
工
藝
品
中
小
型
家
具

 

99
63
84

91
 

原
隆
木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圳
前
里
神
岡
路
２
０
０

之
２
５
號

 
林
梅
蘭

 
木
製
衣
架

 

99
64
44

96
 

永
驥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岸
裡
里
大
豐
路
２
０
巷

２
７
號

 
劉
永
豐

 
油
壓
、
機
械
零
件

 

99
63
53

01
 

祥
照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岸
裡
里
大
豐
路
４
２
巷

１
０
２
號

 
梁
文
宗

 
塑
膠
射
出

 

99
63
49

95
 

茂
欽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岸
裡
里
大
富
路
５
８
號

 
林
子
明

 
金
屬
、
電
扇
、
冷
氣
機
電
鍍

 

99
70
39

09
 

高
強
機
械
廠
分
廠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岸
裡
里
大
富
路
２
０
巷

４
５
號

 
陳
清
泉

 
電
腦
車
床
、
電
腦
車
床
加
工

 

99
63
81

36
 

寶
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庄
後
里
大
圳
路
４
７
號

 
涂
天
鍵

 
衣
架
、
電
視
櫃

 

99
63
44

76
 

宇
震
木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新
庄
里
和
睦
路
５
０
６

巷
１
、
３
號

 
梁
正
明

 
中
型
傢
俱
，
珠
寶
箱
，
調
味
架
，
書
架

 

99
70
43

80
 

上
順
鋁
窗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新
庄
里
溪
頭
路
５
８
巷

１
７
號

 
周
敬
淳

 
鋁
門
窗

 

99
63
58

44
 

旭
正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溪
洲
里
神
洲
路
７
８
０

號
 

馮
振
復

 
銑
床
、
銑
床
頭
、
零
件
買
賣

 

99
64
18

23
 

巨
昌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溪
洲
里
神
洲
路
８
５
０

巷
２
１
號

 
宋
芳
昌

 
橡
膠
配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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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8
 

 神
岡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17

07
 

明
晉
木
業
有
限
公
司
分
廠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溪
洲
里
豐
洲
路
１
５
５

０
巷
５
７
號

 
謝
來
發

 
木
製
家
具
、
木
柄
、
木
工
藝
品

 

99
63
95

07
 

國
豐
育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４
０
５

號
 

黃
秋
樺

 
機
械
製
造
、
模
具
零
件
、
機
械
配
件

 

99
71
33

66
 

玖
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４
３
１

號
 

林
恩
傑

 
Ｐ
Ｕ
發
泡
材

 

99
71
33

76
 

浚
威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７
０
１

號
 

童
麗
蘭

 
Ｐ
Ｐ
濾
惢

 

99
70
17

91
 

閎
茂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６
６
７

巷
３
２
弄
１
９
號

 
李
謀
隆

 
其
他
機
械
、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99
70
27

12
 

捷
立
光
電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６
６
７

巷
３
７
弄
２
號

 
鄭
以
文

 
Ｌ
Ｅ
Ｄ
燈
條

 

99
70
41

97
 

沅
鴻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８
５
１

巷
２
８
弄
８
號

 
陳
煜
亭

 
机
械
五
金
零
件

 

99
71
38

69
 

三
本
塑
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南
里
中
山
路
８
５
１

巷
３
７
弄
３
９
號

 
陳
志
松

 
塑
膠
罐
、
腳
踏
車
零
件

 

99
63
62

60
 

煜
凱
機
械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社
口
里
文
昌
街
３
２
０

巷
２
１
號

 
陳
林
秋
月

 
木
工
機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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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19
 

 神
岡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34

42
 

順
盟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神
洲
里
大
明
路
２
５
３

號
 

劉
醇
應

 
機
械
零
件

 

99
63
41

32
 

德
昶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神
洲
里
大
洲
路
２
２
號

 
張
淑
真

 
華
司
、
零
件
包

 

99
63
75

34
 

旼
衿
橡
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神
岡
里
中
正
路
５
１
巷

２
之
１
號

 
陳
淑
惠

 
橡
塑
膠
鞋
面
，
鞋
底
之
加
工
貼
合
，
橡
塑
膠
製
品

 

99
63
52

00
 

聯
億
展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神
岡
里
中
山
路
１
５
７

０
號

 
廖
國
龍

 
玩
具
裝
配
（
加
工
）

 

99
71
30

18
 

民
豐
木
器
工
廠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豐
洲
里
前
寮
路
４
１
之

２
號

 
宋
佩
茹

 
木
條

 

99
70
41

00
 

金
典
餐
飲
設
備
企
業
社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豐
洲
里
大
洲
路
１
５
號

 
黃
嘉
勝

 
金
屬
家
具
及
裝
設
品
、
其
他
金
屬
製
品

 

99
64
19

95
 

國
豐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豐
洲
里
神
洲
路

86
巷
１

１
號

 
王
文
亮

 
機
械
零
件

 

99
63
85

63
 

銳
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豐
洲
里
豐
洲
路
４
７
巷

３
號

 
游
振
國

 
鞋
模

 

99
63
73

61
 

興
宏
運
動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神
岡
區
豐
洲
里
豐
洲
路
３
３
２

巷
２
１
號

 
劉
森
林

 
蛇
木
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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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0
 

 潭
子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66

76
 

榮
發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嘉
仁
里
仁
愛
路
二
段
１

４
０
巷
１
之
１
號

 
呂
金
龍

 
油
炸
，
食
品
，
卡
里
，
豬
耳
朵
，
蝦
并

 

99
63
65

48
 

東
明
紙
器
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大
豐
里
潭
富
路
二
段
１

６
８
號

 
曾
文
榮

 
瓦
楞
紙
，
瓦
楞
箱

 

99
63
81

04
 

善
山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家
興
里
大
通
街
９
７
號

 
葉
麗
雪

 
針
車
零
件

 

99
63
85

77
 

富
台
精
密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新
田
里
豐
興
路
二
段
３

３
８
巷
７
之
１
號

 
陳
富
雄

 
鋁
壓
鑄
模
具
製
造

 

99
63
67

01
 

倉
原
機
電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東
寶
里
大
豐
路
二
段
３

９
巷
２
４
號

 
賴
文
君

 
發
電
機
、
柴
油
引
擎
、
馬
達
、
車
梯
、
電
梯
裝

 

99
64
44

73
 

永
新
地
板
工
廠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東
寶
里
雅
潭
路
三
段
３

６
號

 
張
權
印

 
木
地
板

 

99
64
44

79
 

祥
進
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東
寶
里
雅
潭
路
二
段
１

８
６
之
１
號

 
黃
瑞
明

 
鋁
製
品
及
加
工

 

99
64
36

83
 

迪
化
街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３

０
７
號

 
李
淑
娟

 
窗
簾
布

 

99
63
49

93
 

優
城
企
業
社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２

８
７
巷
９
弄
１
６
７
號

 
張
震
暉

 
機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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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1
 

 潭
子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33

79
 

正
大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４
９
３
巷

１
６
號

 
鄒
耀
明

 
塑
膠
盒
，
羽
毛
球

 

99
63
43

85
 

新
美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４
９
３
巷

３
８
號

 
周
頑
臣

 
電
熱
線

 

99
71
38

59
 

尹
成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４
９
３
巷

６
３
號

 
張
正
雄

 
塑
膠
鞋
材

 

99
63
59

30
 

海
聖
鐵
工
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４
９
３
巷

２
３
弄
１
號

 
林
德
盛

 
油
壓
零
件

 

99
63
46

54
 

台
華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中
山
路
三
段
４
９
３
巷

２
３
弄
２
６
號

 
羅
春
榮

 
銑
床
、
虎
鉗
製
造
買
賣

 

99
64
23

13
 

瑞
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安
和
路
１
６
號

 
鄭
張
葉

 
自
動
鉛
筆
、
膠
帶
台
、
尺
、
手
握
切
台
、
字
板
、
塑

膠
製
品

 

99
71
27

47
 

冠
旻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一
廠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安
和
路
５
７
號

 
江
國
進

 
自
動
化
專
用
機
、
治
具
及
零
件
加
工

 

99
63
70

76
 

香
寶
精
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栗
林
里
安
和
路
１
０
６
巷
５
號

 
小
林
裕

人
 

鐘
錶
及
其
零
配
件
、
工
業
用
塑
膠
製
品
、
手
工
製
品

 

99
63
66

29
 

九
星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潭
陽
里
大
智
路
１
５
巷
４
３
號

 
駱
美
利

 
電
子
零
件

 

99
63
66

18
 

宏
論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潭
陽
里
潭
興
路
二
段
１
４
巷
４

號
 

魏
慶
松

 
機
械
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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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2
 

 潭
子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71

56
 

賀
岡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潭
秀
里
南
門
街
１
０
１
號

 
江
朝
泉

 
各
種
塑
膠
射
出
成
型
製
品
（
五
金
、
機
械
零
件
）

 

99
64
41

87
 

日
騰
棒
材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潭
秀
里
南
門
街
１
５
５
號

 
樊
孝
義

 
其
他
金
屬
成
型
機

 

99
64
38

20
 

東
鈿
金
屬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潭
秀
里
潭
富
路
一
段
１
４

４
巷
３
０
號

 
邱
銅

 
刀
具

 

99
64
32

88
 

天
源
木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潭
富
路
二
段
１
９
４
巷
６

６
號

 
莊
玲
玉

 
各
種
木
業
用
材
料
（
木
材
，
木
片
，
梓
）

 

99
64
07

98
 

尚
耘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甘
蔗
里
勝
利
九
街
６
３
號

 
陳
靜
如

 
機
械
零
件

 

99
63
47

78
 

鐵
碳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甘
蔗
里
勝
利
二
街
１
０
８

號
 

陳
隆
志

 
磁
磚
切
割
器
、
攪
拌
器
、
吸
盤
、
磁
磚
鉗
、
挖
孔
器

 

99
63
96

00
 

標
竿
光
學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甘
蔗
里
潭
興
路
三
段
８
３

號
 

許
拱
德

 
鏡
片
、
放
大
鏡
、
顯
微
鏡

 

99
64
01

34
 

明
中
帆
布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福
仁
里
中
山
路
二
段
５
１

號
 

簡
明
堂

 
各
種
帆
布
加
工

 

99
63
67

88
 

民
興
國
際
開
發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中

工
廠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福
仁
里
中
山
路
二
段
７
５

號
 

陳
居
德

 
棉
布
、
人
造
棉
布

 

99
71
38

32
 

宇
隆
精
工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福
仁
里
復
興
路
一
段
５
０

巷
１
６
號
１
樓

 
陳
淑
鄉

 
刻
模
機

 

99
63
65

97
 

訊
越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潭
子
區
聚
興
里
潭
興
路
一
段
１

７
巷
１
４
之
２
號

 
盧
瑞
德

 
燈
飾

 

 

142 143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3
 

 大
雅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13

07
 

楊
浦
工
程
開
發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三
和
里
中
清
路
一
段
１

１
９
之
２
號

 
王
佳
其

 
機
械
零
件
、
輸
送
機
帶

 

99
63
38

66
 

金
詠
銘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上
楓
里
神
林
南
路
１
１

５
巷
１
弄
１
９
號

 
張
惠
珠

 
自
行
車
及
其
零
件

 

99
63
74

82
 

喬
立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二
和
里
雅
潭
路
２
９
６

之
１
號

 
黃
文
龍

 
機
械
零
件

 

99
63
42

15
 

長
益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四
德
里
中
山
八
路
８
７

號
 

林
獻
章

 
機
械
零
件

 

99
71
26

90
 

丙
珈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大
楓
里
中
正
路
１
７
２

之
３
號

 
張
玉
梅

 
其
他
專
用
機
器
設
備

 

99
64
36

90
 

有
成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橫
山
里
振
興
一
路
２
３

號
 

王
秋
蘭

 
機
械
板
金

 

99
63
36

74
 

青
奇
精
密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橫
山
里
振
興
路
１
１
７

號
 

張
德
模

 
沖
屬
片
、
機
車
零
件
、
自
行
車
零
件

 

99
64
45

71
 

崴
士
栢
精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雅
區
秀
山
里
秀
山
路
１
３
５

號
 

戴
莉
庭

 
塑
膠
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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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4
 

 外
埔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70
17

48
 

泳
祥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外
埔
區
六
分
里
六
分
路
１
６
３

號
１
樓

 
張
錦
澤

 
塑
膠
製
品
、
其
他
機
械

 

99
64
28

67
 

裕
泰
塑
膠
有
限
公
司
一
廠

 
臺
中
市
外
埔
區
大
東
里
甲
后
路
新
城
三

巷
１
９
號

 
梁
鳳
釵

 
旅
行
箱
，
手
提
箱
，
西
裝
套
，
鞄
袋

 

99
64
28

66
 

裕
泰
塑
膠
有
限
公
司
二
廠

 
臺
中
市
外
埔
區
大
東
里
甲
后
路
新
城
五

巷
１
８
號

 
梁
鳳
釵

 
皮
包
，
皮
件

 

大
安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99

86
 

劦
資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第
一
廠

 
臺
中
市
大
安
區
龜
殼
里
中
山
南
路
８
０

２
巷
５
號

 

洪
正
男

 
傘
零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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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5
 

 烏
日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65

27
 

岱
旭
塑
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三
和
里
學
田
路
６
８
號

 
郭
中
河

 
塑
膠
管
、
塑
膠
條

 

99
71
31

83
 

綠
能
量
節
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九
德
里
長
春
街
５
８
３

巷
４
０
號

 
陳
萍

 
定
溫
變
頻
模
組

 

99
63
39

15
 

上
慶
精
機
廠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光
明
里
五
光
路
８
０
５

巷
１
４
號

 
廖
韓
阿
淑

 
搪
磨
機

 

99
63
54

16
 

谷
岱
鋼
鐵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前
竹
里
中
山
路
一
段
２

２
９
巷
２
５
弄
２
１
號

 
陳
秀
雄

 
鋼
板
剪
裁

 

99
71
30

91
 

普
京
精
密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前
竹
里
中
山
路
一
段
２

６
５
巷
１
６
號

 
李
青
錫

 
其
他
電
子
零
組
件

 

66
00
08

17
 

東
東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前
竹
里
仁
義
街
６
３
號

 
劉
惠
情

 
 

99
63
96

81
 

奇
輝
金
屬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前
竹
里
光
明
路
１
５
７

巷
１
２
號

 
何
宗
穎

 
鋁
製
品

 

99
63
66

63
 

南
輝
鐵
工
廠

 
臺
中
市
烏
日
區
溪
埧
里
太
明
路
成
豐
巷

５
３
８
號

 
陳
黃
秀
美

 
鋼
骨
結
構
、
螺
絲
加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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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6
 

 大
肚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69

47
 

敬
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大
東
里
仁
德
路
六
六
東

一
巷
８
弄
３
０
號

 
黃
毓
仙

 
塑
膠
製
品
：（
塑
膠
袋
），
包
裝
材
料

 

99
64
08

98
 

興
隆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大
肚
里
沙
田
路
二
段
５

７
６
號
之
１

 
何
實
瓊

 
塑
膠
製
品

 

99
64
33

52
 

維
國
碳
纖
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永
和
里
溪
洲
路
２
３
７

號
 

趙
思
齊

 
各
種
運
動
器
材
用
碳
纖
維
製
品
（
球
棒
）

 

99
63
58

13
 

金
穎
周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永
和
里
溪
洲
路
２
６
２

號
 

周
林
雪
霞

 
真
空
電
鍍
加
工
、
電
扇
零
件
、
機
械
零
件
、
五
金
零

件
等
金
屬
製
品
加
工

 

99
63
96

76
 

福
豐
禾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王
田
里
沙
田
路
一
段
３

２
０
巷
３
３
之
３
７
號

 
周
清
源

 
乾
燥
機

 

99
63
72

89
 

山
久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社
腳
里
沙
田
路
一
段
６

４
２
號

 
鄭
偉
峰

 
鏈
條

 

99
63
76

26
 

誌
隆
實
業
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福
山
里
福
華
街
１
０
巷

６
號

 
楊
錦
坤

 
拉
鏈

 

99
64
34

14
 

中
和
螺
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肚
區
頂
街
里
沙
田
路
三
段
１

７
６
號

 
陳
瑞
銘

 
中
心
螺
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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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7
 

 龍
井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71
27

20
 

佺
德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三
德
里
中
央
路
二
段
２
６

１
號

 
王
福
吉

 
胚
布

 

99
63
66

64
 

星
綸
實
業
工
廠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三
德
里
中
央
路
二
段
１
９

８
巷
１
６
弄
１
號

 
楊
鴻
壬

 
Ｐ
Ｐ
編
織
袋
布

 

99
64
10

54
 

榮
奏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忠
和
里
工
業
路
１
８
８
巷

１
１
號

 
陳
金
柱

 
扣
帶
組

 

99
64
43

59
 

台
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忠
和
里
工
業
路
１
８
８
巷

５
之
１
號

 
紀
其
成

 
Ｐ
Ｕ
類
各
類
座
墊
及
各
類
Ｐ
Ｕ
製
品
、
玩
具
製
造
及

製
品

 

99
70
26

06
 

巨
騰
生
化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龍
井

廠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忠
和
里
工
業
路
２
１
６
巷

４
３
弄
１
２
號

 
黃
祺
福

 
飲
料
、
酒

 

66
00
08

48
 

錸
晟
國
際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關
連
廠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忠
和
里
西
濱
路
三
段
２
１

７
號

 
王
俊
弘

 
 

99
64
25

88
 

拓
智
海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龍
井
區
龍
津
里
中
央
路
一
段
１
６

５
巷
１
７
０
號

 
柯
韋
豪

 
牙
條
、
多
媒
體
電
腦
、
記
憶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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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8
 

 霧
峰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41

16
 

福
昱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霧
峰
區
吉
峰
里
中
正
路
１
２
８

１
巷
１
９
號

 
李
碧
芬

 
包
裝
機
械
製
造

 

99
63
94

29
 

山
擇
机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霧
峰
區
吉
峰
里
吉
峰
路
６
７
巷

２
弄
１
７
號

 
李
秀
卿

 
各
種
機
械
（
實
驗
儀
器
機
械
、
理
化
儀
器
機
械
）

 

99
64
21

50
 

俊
保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霧
峰
區
吉
峰
里
民
生
路
２
１
７

之
８
號

 
陳
哲
祐

 
五
金
零
件
、
機
械
零
件
、
汽
機
車
零
件
加
工

 

06
00
00

89
 

泰
鼎
鑫
鋼
鐵
有
限
公
司
工
廠

 
臺
中
市
霧
峰
區
本
鄉
里
草
湖
路
１
３
５

巷
１
弄
５
６
號

 
楊
森
族

 
鋼
筋

 

99
63
75

51
 

一
裕
企
業
社

 
臺
中
市
霧
峰
區
萬
豐
里
中
正
路
１
４
６

巷
５
６
弄
３
號

 
陳
能
田

 
挖
菌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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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29
 

 太
平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70
29

60
 

重
威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中
興
里
太
平
路
６
１
８

號
 

游
淵
評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
機
車
及
其
零
件

 

99
63
52

59
 

榮
光
機
械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中
興
里
新
平
路
一
段
３

４
號

 
劉
貴
榮

 
無
心
磨
床
、
內
圓
磨
床
、
Ｃ
Ｎ
Ｃ
磨
床

 

99
64
18

56
 

楠
洲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中
平
里
中
平
九
街
１
８

５
巷
１
８
號

 
林
明
圳

 
木
皮

 

99
64
49

26
 

新
協
誠
印
刷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中
平
里
太
平
十
二
街
２

３
號
１
樓

 
葉
五
金

 
自
粘
商
標
、
封
籤
商
標
、
金
、
銀

 

99
63
77

68
 

正
隆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中
平
里
鵬
儀
路
９
８
號

 
劉
正
本

 
機
械
零
件

 

99
64
02

65
 

揚
超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新
仁
路
一
段
４

４
巷
８
之
１
弄
５
號

 
何
秋
福

 
塑
膠
製
品

 

99
63
98

90
 

文
麒
木
工
藝
社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新
仁
路
一
段
４

４
巷
８
弄
２
６
號

 
陳
勝
隆

 
珠
寶
盒
，
桌
椅
，
桌
球
檯
，
電
視
箱

 

99
70
12

59
 

慧
昇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新
仁
路
一
段
４
４

巷
８
弄
２
８
號

 
林
坤
鎮

 
再
製
皮
革

 

99
70
30

55
 

科
泰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成
北
路
２
１
９

巷
９
６
號

 
鍾
恩
巽

 
專
用
生
產
機
械
、
其
他
機
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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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30
 

 太
平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66
00
03

01
 

廣
瑨
精
密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豐
路
２
６
８
之
２

號
３
樓

 
黃
文
祥

 
 

99
70
32

39
 

綠
祐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永
豐
路
１
０
８
巷
１
２
之
２

３
弄
２
８
號
１
樓

 
曾
盛
全

 
其
他
食
品
與
菌
種
加
工

 

99
70
37

99
 

科
金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豐
路
３
３
７
巷
２

號
 

王
文
裕

 
滾
輪

 

99
64
42

04
 

詠
璿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豐
路
３
３
７
巷
１

３
號

 
劉
詠
麟

 
化
妝
品
、
清
潔
劑

 

99
64
25

60
 

興
泰
昌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豐
路
永
新
巷
３
１

號
 

吳
榮
壕

 
塑
膠
模
具

 

99
63
98

23
 

甡
旺
機
電
廠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平
路
三
段
５
２
巷

１
０
號

 
謝
鏡
湖

 
機
械
產
品
、
金
屬
焊
接
加
熱

 

99
70
44

54
 

傑
郁
科
技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義
路
２
２
１
號

 
林
黛
嵐

 
電
子
體
溫
計

 

99
70
35

08
 

合
鴻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平
里
永
義
路
２
３
５
巷
３

２
號

 
陳
興
旺

 
機
械
零
件

 

99
64
23

62
 

軒
光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太
長
億
里
太
平
九
街
６
３
號

 
鄭
江
裕

 
塑
膠
皮

 

99
63
94

79
 

巨
億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宜
欣
里
宜
昌
東
路
２
３
巷
１

９
號

 
溫
麗
美

 
各
類
五
金
零
件
加
工
、
金
屬
表
面
處
理

 

99
63
54

59
 

豐
郁
鋼
模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宜
欣
里
富
平
路
１
３
巷
２
０

號
 

何
春
明

 
模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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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31
 

 太
平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44

14
 

忠
億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建
國
里
建
成
街
３
７
３
號

 
陳
文
曲

 
噴
砂
加
工

 

66
00
05

55
 

臺
中
光
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建
國
里
鵬
儀
路
３
０
３
號

 
廖
一
聰

 
 

99
64
30

41
 

翌
成
有
限
公
司
太
平
廠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建
國
里
鵬
儀
路
２
９
６
巷

６
弄
１
５
號

 
林
榮
豊

 
Ｐ
Ｖ
Ｃ
收
縮
袋

 

99
70
17

65
 

楊
信
行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建
國
里
鵬
儀
路
４
６
１
巷

１
號

 
楊
玉
彬

 
金
屬
加
工
用
機
械
、
其
他
機
械

 

99
64
17

04
 

聯
盛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德
隆
里
德
興
街
１
３
６
巷

５
５
號

 
張
慶
昌

 
金
屬
製
品

 

99
63
72

75
 

昇
瑩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德
隆
里
德
興
街
１
３
６
巷

１
２
３
號

 
張
進
生

 
機
械
零
件

 

99
70
15

53
 

翔
昕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新
福
里
振
福
路
２
８
５
號

 
黃
惠
滿

 
其
他
金
屬
製
品
、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
機
車
鎖
）

 

99
64
37

44
 

翔
冠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聖
和
里
長
龍
路
一
段
中
山

１
巷
１
號

 
陳
石
海

 
各
種
油
壓
機
械

 

99
70
34

33
 

允
得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興
隆
里
興
隆
路
一
段
７
０

巷
６
３
號

 
林
麗
雪

 
模
具

 

99
63
83

29
 

宏
品
企
業
社

 
臺
中
市
太
平
區
長
億
里
長
億
路
４
７
號

 
蔡
秀
香

 
各
種
文
具
書
夾
及
塑
膠
袋
等
縫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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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32
 

 大
里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3
58

17
 

朝
代
引
擎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分
廠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化
里
仁
化
路
３
１
６

巷
３
３
號

 
林
景
煥

 
汽
車
引
擎
零
配
件
，
汽
缸
加
工

 

99
64
01

07
 

盟
豐
行
企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化
里
仁
化
路
７
３
６

巷
８
號

 
簡
慶
豐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99
64
02

23
 

福
欣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化
里
仁
美
路
４
５
巷

４
６
號

 
塗
惠
美

 
機
械
零
件
製
造

 

99
70
31

98
 

傳
薪
燈
燭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化
里
仁
美
路
１
５
９

巷
１
５
弄
６
號

 
龔
柳
端

 
其
他
化
學
製
藥

 

99
63
65

09
 

樵
德
實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化
里
四
育
街
２
９
號

 
曾
光
亮

 
輸
送
機

 

99
63
61

10
 

元
威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化
里
至
善
路
２
０
７

號
 

許
維
安

 
金
屬
製
品
、
機
械
設
備
、
五
金
零
件
、
機
械
零
件

 

99
64
13

51
 

本
典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德
里
仁
禮
街
２
８
號

 
陳
文
裕

 
Ｓ
型
永
久
磁
鐵
、
集
棉
箱
、
儲
棹
機

 

99
64
31

34
 

台
灣
香
醇
酒
莊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仁
德
里
四
育
街
２
５
號

 
段
余
凌
雲

 
台
灣
醇
酒

 

99
70
30

79
 

橋
輝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內
新
里
元
堤
路
一
段
４

５
０
號

 
廖
述
宏

 
其
他
金
屬
製
品

 

99
64
25

82
 

三
禾
紙
器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塗
城
里
塗
城
路
６
６
號

 
王
郁
婷

 
紙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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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33
 

 大
里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70
44

17
 

經
緯
事
務
機
器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大
元
里
中
興
路
二
段
６

７
號

 
廖
本
傑

 
影
印
機
及
零
件

 

66
00
05

12
 

廣
鴻
企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大
元
里
國
光
路
一
段
２

７
號

 
陳
張
勝

 
 

99
63
97

98
 

錩
鈦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大
元
里
國
光
路
一
段
７

６
巷
２
號

 
王
理
仁

 
各
種
滅
火
器
及
消
防
器
材

 

99
63
64

31
 

亨
通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大
元
里
國
光
路
一
段
１

５
９
巷
６
弄
２
號

 
周
雅
鈺

 
汽
車
零
件
製
造
、
汽
車
及
其
零
件

 

66
00
05

82
 

高
順
不
銹
鋼
有
限
公
司
工
廠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大
元
里
大
衛
路
４
３
之

１
號

 
陳
淑
芳

 
 

99
64
21

17
 

鋒
穎
針
車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新
仁
里
新
仁
三
街
４
８

號
 

連
林
相
娥

 
針
車
零
件
、
針
車
頭
組
件
加
工

 

99
70
31

34
 

尚
頂
精
密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新
仁
里
新
仁
二
街
９
１

號
１
樓

 
張
婉
庭

 
金
屬
手
工
業
、
通
用
機
械
設
備

 

99
64
07

88
 

建
昌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新
仁
里
新
仁
路
一
段
９

１
巷
２
２
號

 
張
水
山

 
機
械
零
件
加
工

 

99
64
09

37
 

政
宏
玻
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新
里
里
勝
利
二
路
２
５

號
 

簡
溢
成

 
玻
璃
製
品

 

99
64
18

62
 

聖
耀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東
湖
里
東
南
路
１
６
１

巷
１
２
弄
１
０
號

 
林
若
束

 
塑
膠
商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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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中
市

10
3
年
度
工
廠
校
正
後
廢
止
工
廠
登
記
名
冊
 

34
 

 大
里
區

 

工
廠
登
記
編
號

 
工
廠
名
稱

 
工
廠
登
記
地
址

 
負
責
人

 
主
要
產
品
名
稱

 

99
64
40

45
 

鈶
銓
空
壓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祥
興
里
喬
城
路
１
５
２

號
 

蔡
豊
連

 
空
壓
機
零
件

 

99
70
13

34
 

全
記
工
業
社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祥
興
里
大
興
街
１
７
巷

２
９
號

 
漳
火
來

 
金
屬
製
品
、
機
械
設
備
製
造

 

99
63
95

36
 

緯
程
精
密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立
仁
里
立
仁
一
路
１
７

０
巷
８
號

 
黃
秀
美

 
模
具
、
治
具
、
夾
具
、
精
密
五
金
機
械
零
件

 

99
64
39

00
 

訊
力
康
有
限
公
司
大
里
廠

 
臺
中
市
大
里
區
西
湖
里
草
堤
路
１
０
１

巷
３
１
號

 
謝
安
邦

 
金
屬
製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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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交行字第10302621711號

主旨：公告本市大貨車暨聯結車行駛管制路段通行證申請，自104年1月1日起

由本府交通局受理。

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5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申請作業原係由本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及各警察分局負責受

理，茲因本府業務分工調整，於104年1月1日起改由本府交通局承接辦

理。

二、申請案件相關資料可上「臺中市線上申辦服務系統（https://

e-services.taichung.gov.tw）－申辦方式－表單下載－交通局－臺

中市大貨車暨聯結車行駛管制路段通行證」項下查閱。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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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2621461號

主旨：「變更石岡水壩特定區計畫（部分河川區為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部

分住宅區、保護區、農業區、乙種工業區、綠地、人行步道用地為道

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案」自103年12月24

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石岡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3年12月2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4年1月15日上午9時30分假本市石岡區萬安

社區活動中心（石岡區石岡街6號，石岡區衛生所3樓）。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

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2621463號

主旨：「變更豐原都市計畫（部分保護區、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墓

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案」自

103年12月24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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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3年12月2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4年1月16日上午9時30分假本市豐原區公所

4樓第3會議室。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

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企字第10302621464號

主旨：「變更豐原都市計畫（南田里附近、豐洲、大湳地區）細部計畫（部

分保護區、農業區、斷層帶農業限建區、墓地用地為道路用地）（配

合東勢─豐原生活圈快速道路工程）案」自103年12月24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府都市發展局山城服務中心公告欄、本市豐原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103年12月2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104年1月16日上午9時30分假本市豐原區公所

4樓第3會議室。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及檢附地

籍圖說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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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水利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中市水綜字第10300837891號

主旨：公告修正臺中市政府水利局關於水利業務權限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

區公所執行，並自103年12月25日生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條第2項、臺中市政府組織權限劃分自治條例第3條及

臺中市政府所屬機關權限委託辦法第2條附表序號水利-1、水利-2、水

利-3、水利-4。

公告事項：本局102年2月27日中市水秘字第10200091231號公告臺中市政府水

利局關於水利業務權限委託本市區公所執行項目，茲因臺中市和

平區於103年12月25日改制為地方自治團體，上開委託公告事項，

委託本市各區公所執行修正為「委託臺中市政府所屬各區公所執

行」。

局長  周廷彰

160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161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海管字第10302587391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一

主旨：公告「臺中市松柏漁港區域範圍」及「臺中市松柏漁港漁港計畫」。

依據：漁港法第5條及第6條。

公告事項：　

一、松柏漁港區域範圍(詳如松柏漁港漁港區域平面圖)：

(一)南面邊界線：以漁具倉庫旁之路口處為A點，沿第一泊區土地界線經

B、C、D、E點至南防波堤之內端點F點，沿南防波堤之堤體南面邊界

至G點。

(二)西面邊界線：由現有南防波堤之G點，再沿南防波堤端延伸至北防波

堤端H點。

(三)北面邊界線：由北防波堤之堤端H點，沿北防波堤之堤體經I、J、K

點，延伸連接北防波堤與植栽護岸交界處L點，再沿護岸外圍經M點

延伸至植栽護岸終點N點，接至排水溝O點。

(四)東面邊界線：由O點沿港區道路經P點延伸至Q點，再由Q點沿港檢所

用地經R、S、T點，最後連接至A點。

二、松柏漁港漁港計畫(詳如松柏漁港港區水域、碼頭及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圖)，即日起松柏漁港之開發建設應依訂定後之本漁港計畫執行。

三、本案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承辦單位為臺中市海岸資源漁業發展

所。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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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消預字第10300550471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楊秉熹君違反消防法經本局處分（限期改善、舉發）通知，特為

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消防法第9條第1項及第38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列冊楊秉熹君（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消防法之處

分書（限期改善通知單、舉發及限期改善通知單）無法送達，特依法

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自臺中市政府公報刊登日起經20

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書函及處分書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九路119號（火災預防科），電話：

（04）23811119轉453】

局長  廖明川

編號 受處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發文日期 公文書文號

1 楊秉熹 L12224**** 103/10/02 府授消預字第1030196798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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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9日

發文字號：中市消預字第10300554251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潘家瑞君違反消防法經本局處分（限期改善、舉發）通知，特為

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消防法第9條第1項及第38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列冊潘家瑞君（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消防法之處

分書（限期改善通知單、舉發及限期改善通知單）無法送達，特依法

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自臺中市政府公報刊登日起經20

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書函及處分書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九路119號（火災預防科），電話：

（04）23811119轉453】

局長  廖明川

編號 受處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發文日期 公文書文號

1 潘家瑞 B10074**** 103/12/15
舉發違反消防法案件及限期改善通知單 

編號:B10000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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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消預字第10300565871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梁慧君違反消防法經本局處分（限期改善、舉發）通知，特為此

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消防法第9條第1項及第38條第2項。

公告事項：　

一、列冊梁慧君（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消防法之處分

書（限期改善通知單、舉發及限期改善通知單）無法送達，特依法公

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刊登於臺中市政府公報，自臺中市政府公報刊登日起經20

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書函及處分書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來領取並完成銷

案。【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心南九路119號（火災預防科），電話：

（04）23811119轉453】

局長  蕭煥章

編號 受處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發文日期 公文書文號

1 梁慧 B20070**** 103/12/18 行政裁處書-府授消預字第10302601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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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127038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林浚鴻等3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罰鍰逾期未繳通知

書，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林浚鴻等3人(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

之罰鍰催繳通知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催繳通知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黃美娜　　出國
　副局長　陳南松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催繳通知文號 催繳通知發文日期

1 林浚鴻 B12185****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3108號

103/11/24

2 吳瑞堂 L12271****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5379號

103/12/01

3 周學弟 B12061****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5859號

103/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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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128970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蔡炳泓等4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罰鍰逾期未繳通知

書，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蔡炳泓等4人(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法

之罰鍰催繳通知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催繳通知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黃美娜　　休假
　副局長　陳南松　代行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催繳通知文號 催繳通知發文日期

1 蔡炳泓 Q12059****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5380號

103/12/01

2 金志豪 L12246****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5378號

103/12/01

3 金志豪 L12246****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5376號

103/12/01

4 吳瑞堂 L12271****
中市衛保字第
1030125379號

103/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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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136007號

主旨：公告江晉豪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罰鍰逾期未繳通知書，特

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受處分人江晉豪(身分證字號：M12253****)，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

反菸害防制法之罰鍰催繳通知書（發文日期：103年12月22日，發文字

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133168號）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告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起或

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催繳通知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

銷案。【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

3170，承辦人：陳小姐】

局長  徐永年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醫字第10301305611號

主旨：徵求「臺中市辦理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配合執行口腔

檢查及假牙裝置之本市牙醫醫療院所，請牙醫醫療院所踴躍申請。

依據：依據老人福利法第3、5條及同法第8條第2項，行政程序法第15、16、

135條規定及「臺中市65歲以上銀髮族假牙裝置補助計畫」辦理。

公告事項：　

一、甄求配合牙醫院所及牙醫師資格：

(一)需為本市核准設立之牙醫醫療院所。

(二)領有執業執照之牙醫師。

二、可接受執行口腔檢查及假牙裝置對象：設籍本市滿1年之65歲以上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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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

三、配合服務項目：口腔檢查及假牙裝置。

四、配合服務內容：

(一)計畫執行期程：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

(二)配合本項計畫費用支付標準如下：

１、口腔檢查費：每案50元。

２、假牙裝置補助費用：假牙補助每付最高上限為4萬元。

五、願意參與配合執行計畫期間：104年1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相

關表單、診所執行需求說明書、合約書等請逕至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假牙補助計畫下載。）

局長  黃美娜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301340751號

主旨：公告本市「配合警察單位查獲意圖營利與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者及

相對人及毒品施打、吸食或販賣者之抽血作業」已締結行政契約之對

象。

依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八條、第十五

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項、行政院衛生署97年1月18日署授疾字第

0970000016號公告辦理。

公告事項：　

一、經資格審核合格之締約名單，請詳見本局網站（http://www.healt 

h.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之『醫療院所交流平台』。

二、聯絡人：疾病管制科朱小姐。

三、聯絡電話：04-25265394分機5230。

局長  徐永年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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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疾字第10301342811號

主旨：公告本市「104年藥癮愛滋減害計畫-清潔針具自動販賣機設置」已締

結行政契約之對象。

依據：依據針具服務及替代治療實施辦法第六條及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

98年7月1日衛署疾管愛字第098001337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經資格審核合格之締約名單，請詳見本局網站（http://www.health.

taichung.gov.tw/default2mp.asp）之『醫療院所交流平台』。

二、聯絡人：疾病管制科朱小姐。

三、聯絡電話：04-25265394分機5230。

局長  徐永年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30241384號

附件：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清冊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529地號、大突寮段306(部分)地號、大

里段705(部分)地號、詹厝園段5-22(部分)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86

地號及大甲區順帆段465地號、福安段1041(部分)地號等45坵塊共計78

筆地號農地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及同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529、530地號構成坵塊（面積755平方公尺）、

中興段743地號（面積993平方公尺）、大突寮段306(部分)、304-

1(部分)、348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535平方

公尺）、大里段705(部分)、705-4(部分)、705-6(部分)、705-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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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442平方公尺）、詹厝園段5-22(部分)地號

（面積54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8(部分)、8-1、12(部分)、12-1(部

分)、12-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4,633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0-

1(部分)、152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851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84-1(部分)、84-3(部分)、85(部分)、85-3(部分)地

號構成坵塊（面積1,307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31-1(部分)、131-

2(部分)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755平方公尺）、

詹厝園段171-1(部分)、171-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649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號（面積537平方公尺）、詹厝園段

176-117(部分)地號（面積45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

號（面積611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號（面積737平方

公尺）、詹厝園段176-120(部分)地號（面積431平方公尺）、詹厝園

段176-114地號（面積1,636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39(部分)地

號、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1,207平方公尺）、詹厝園

段176地號（面積366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1-7(部分)地號（面積

329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1-1(部分)地號（面積1,337平方公尺）、

詹厝園段128(部分)、129(部分)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

（面積2,389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22(部分)地號（面積1,942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223(部分)、223-3(部分)、223-4(部分)地號構成坵

塊（面積1,93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98(部分)地號（面積572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241-16(部分)地號（面積1,048平方公尺）、詹厝園段

204(部分)地號（面積1,291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5-9(部分)、205-

13(部分)、205-14(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445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207-1(部分)地號（面積1,232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31(部

分)地號（面積1,214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8(部分)地號（面積

1,480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7(部分)地號（面積2,358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76-46(部分)地號（面積2,926平方公尺）、詹厝園段

176-70(部分)地號（面積320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0(部分)地號

（面積2,444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9(部分)地號（面積1,348平

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2(部分)地號（面積1,190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176-51(部分)、176-163(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832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65、165-1地號構成坵塊（面積536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171、171-9、185-3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342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187地號（面積624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86、43-132、

43-157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501平方公尺）、大甲區順帆段465地號

（面積1,210平方公尺）、福安段1047地號（面積1,331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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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安段1043地號（面積2,325平方公尺）、福安段1041(部分)、1041-

1(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670平方公尺）等農地因土壤重金屬污

染物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經本府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

址，經本府環境保護局針對上述45坵塊共計78筆地號(面積約6.06公

頃)農地進行土壤污染改善措施，並辦理「臺中市大里等地區農地污染

改善驗證工作計畫」執行改善成效驗證，確認土壤污染物濃度均低於

污染管制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府審

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

而非投郵日）。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本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科。(地

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轉66312)。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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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30134797號

附件：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清冊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529地號、大突寮段306(部分)地號、大

里段705(部分)地號、詹厝園段5-22(部分)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86

地號及大甲區順帆段465地號、福安段1041(部分)地號等45坵塊共計78

筆地號農地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大里區中興段529、530地號構成坵塊（面積755平方公尺）、

中興段743地號（面積993平方公尺）、大突寮段306(部分)、304-

1(部分)、348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535平方

公尺）、大里段705(部分)、705-4(部分)、705-6(部分)、705-9(部

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442平方公尺）、詹厝園段5-22(部分)地號

（面積54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8(部分)、8-1、12(部分)、12-1(部

分)、12-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4,633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0-

1(部分)、152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851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84-1(部分)、84-3(部分)、85(部分)、85-3(部分)地

號構成坵塊（面積1,307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31-1(部分)、131-

2(部分)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755平方公尺）、

詹厝園段171-1(部分)、171-2(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649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號（面積537平方公尺）、詹厝園段

176-117(部分)地號（面積45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

號（面積611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17(部分)地號（面積737平方

公尺）、詹厝園段176-120(部分)地號（面積431平方公尺）、詹厝園

段176-114地號（面積1,636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39(部分)地

號、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面積1,207平方公尺）、詹厝園

段176地號（面積366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1-7(部分)地號（面積

329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1-1(部分)地號（面積1,337平方公尺）、

詹厝園段128(部分)、129(部分)地號及國有地-無地號(部分)構成坵塊

（面積2,389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22(部分)地號（面積1,942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223(部分)、223-3(部分)、223-4(部分)地號構成坵

塊（面積1,935平方公尺）、詹厝園段98(部分)地號（面積572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241-16(部分)地號（面積1,048平方公尺）、詹厝園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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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部分)地號（面積1,291平方公尺）、詹厝園段205-9(部分)、205-

13(部分)、205-14(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445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207-1(部分)地號（面積1,232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31(部

分)地號（面積1,214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8(部分)地號（面積

1,480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7(部分)地號（面積2,358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76-46(部分)地號（面積2,926平方公尺）、詹厝園段

176-70(部分)地號（面積320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0(部分)地號

（面積2,444平方公尺）、詹厝園段176-19(部分)地號（面積1,348平

方公尺）、詹厝園段176-22(部分)地號（面積1,190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176-51(部分)、176-163(部分)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832平方公

尺）、詹厝園段165、165-1地號構成坵塊（面積536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171、171-9、185-3地號構成坵塊（面積1,342平方公尺）、詹厝

園段187地號（面積624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86、43-132、

43-157地號構成坵塊（面積2,501平方公尺）、大甲區順帆段465地號

（面積1,210平方公尺）、福安段1041(部分)、1041-1(部分)地號構

成坵塊（面積1,670平方公尺）、福安段1043地號（面積2,325平方公

尺）、福安段1047地號（面積1,331平方公尺）等農地因土壤重金屬污

染物濃度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經臺中市政府及本局分別公告為

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土壤污染管制區，經本局針對上述45坵塊共計78

筆地號(面積約6.06公頃)農地進行土壤污染改善措施，並辦理「臺中

市大里等地區農地污染改善驗證工作計畫」執行改善成效驗證，確認

土壤污染物濃度均低於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於103年12月9日

以府授環水字第1030241384號公告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依法予以

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其他重要事項

(一)解除限制耕種。

(二)解除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項目。

三、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第

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查

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代理局長  黃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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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9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30248004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各場址航照套繪圖乙份

主旨：公告本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57(部分)地號及后

里區墩北段338(部分)地號等12個坵塊農地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2條第2項及本府環境保護局執行「103年

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作計畫」調查結果。

公告事項：　

一、場址名稱：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57(部分)

地號及后里區墩北段338(部分)地號等12個坵塊農地。

二、場址地址、位置、地號：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2144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

878.80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9-1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984平

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49(部分)、150-1(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

有地所構成坵塊(面積344.9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27(部分)

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767.5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09(部分)

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747.82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1-2(部

分)、241-3(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88.13平方公尺)、大里區

詹厝園段176-94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90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

段176-21(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785.23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

段43-57(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99.15平方公尺)、后里區墩北段

33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48平方公尺)、后里區月眉段86(部

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600平方公尺)；以上如公告明細表。

三、場址現況概述:場址為農業使用，目前停耕中。

四、污染物及污染情形概述：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為重金屬銅超

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

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8(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

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9-1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大里區詹厝園段149(部分)、150-1(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為重金

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27(部分)地號為重金屬

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09(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

達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1-2(部分)、241-3(部分)地

號為重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94地號為

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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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為重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57(部分)地

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墩北段338(部分)地號為

重金屬鎘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月眉段86(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鉻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以上如公告明細表。

五、其他重要事項

(一)場址航照套繪圖如附件。

(二)如有不服本處分，得自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書影本，逕送臺中

市政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日期為

準而非投郵日）。

(三)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

66312）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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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水字第1030134829號

附件：公告明細表及航照套繪圖

主旨：公告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霧峰區吳厝段43-57(部分)地號及

后里區墩北段338(部分)地號等12個坵塊農地為土壤污染管制區，即日

起管制區內之土地使用或人為活動予以管制或限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16條。

公告事項：　

一、旨揭農地經本局執行「103年度臺中市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及查證工

作計畫」調查結果，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

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

里區詹厝園段28(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大里區詹厝園段29-1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

詹厝園段149(部分)、150-1(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為重金屬鉻超

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27(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超過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09(部分)地號為重金屬鎳達土壤

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241-2(部分)、241-3(部分)地號為重

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94地號為重金屬

鉻、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1(部分)地號為

重金屬鉻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霧峰區吳厝段43-57(部分)地號為

重金屬鎳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墩北段338(部分)地號為重

金屬鎘超過食用作物農地之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后里區月眉段86(部

分)地號為重金屬銅超過食用作物農地土壤污染管制標準、重金屬鉻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臺中市政府業以103年12月9日府授環水字第

1030248004號公告為土壤污染控制場址，為保障居民健康及生活環

境，特劃定該等農地範圍為土壤污染管制區，並對區內之土地使用或

人為活動進行管制或限制。

二、管制範圍：臺中市大里區詹厝園段10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2144平方

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8(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878.80平方公

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9-1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984平方公尺)、大里

區詹厝園段149(部分)、150-1(部分)地號及無地號國有地所構成坵塊

(面積344.95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27(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

(面積1767.59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09(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

(面積1747.82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241-2(部分)、24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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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號所構成坵塊(面積1688.1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94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2903平方公尺)、大里區詹厝園段176-21(部分)地號

所構成坵塊(面積785.23平方公尺)、霧峰區吳厝段43-57(部分)地號所

構成坵塊(面積899.15平方公尺)、后里區墩北段338(部分)地號所構成

坵塊(面積848平方公尺)、后里區月眉段86(部分)地號所構成坵塊(面

積2600平方公尺)；位置詳如航照套繪圖及公告明細表。

三、管制事項：

(一)禁止置放污染物於土壤。

(二)禁止注入廢（污）水於地下水體。

(三)禁止排放廢(污)水於土壤。

(四)禁止種植食用作物、畜養家禽、家畜及養殖食用水產動、植物。

(五)禁止下列土地利用行為，但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１、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之開發行為。

２、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拆除非因污染控制計畫、污染整治計

畫或其他污染改善計畫需要之建築物或設施。

３、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影響居民健康及生活環境之土地利用行

為。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公告之管制行為。

四、罰則：違反本公告管制事項者，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40條第2

項及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辦理，屬污染行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

污染土地關係人，處新臺幣15萬元以上75萬元以下罰鍰；非屬污染行

為人、潛在污染責任人或污染土地關係人之人，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

五、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本局審

查後，再轉送臺中市政府審議（以實際收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

日）。

代理局長  黃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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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文資古字第10302620931號

附件：歷史建築登錄公告表及歷史建築「水湳菸樓」地籍範圍圖

主旨：公告登錄「水湳菸樓」為歷史建築。

依據：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5條、100年度第1次及103年度第4次古蹟歷史

建築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會決議。

公告事項：　

一、歷史建築名稱：「水湳菸樓」。

二、種類：產業設施（菸樓）。

三、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永和巷15號。

(一)古蹟及其所定著土地之範圍：臺中市北屯區水湳段60、61等2筆地

號。

(二)保存範圍土地面積：581平方公尺。

四、指定理由：菸樓為製煙產業的重要設施之一，其見證日治時期產業發

展，同時該建築物內部設施包含：乾燥間、火爐間保存均尚完整，

為臺灣傳統產業史所遺留史蹟空間，深具地方產業特色及歷史文化價

值，亟需加以保存。

五、利害關係人如有不服，請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9條、訴願法第14條、56

條及58條第1項規定，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繕具訴願書

乙式三份及本公告影本，於法定期間內向本府遞送，並將副本抄送文

化部訴願審議委員會（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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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3139號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本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政府)辦理臺中港特定區文九(42)

學校用地工程，原報准徵收沙鹿區鹿寮段596地號等17筆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31302497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7年8月30日77府地四字第91175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臺中縣政府78年5月8日78府地權字第

084018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3年11月6日台內地字第1031302497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原因：因全市少子化趨勢及鄰近國中、小普通教室足敷使

用，目前暫無設校需求，已無興建該事業之必要，符合土地徵收條例

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或一部已無

徵收之必要，依同條例第50條第1項應辦理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廢止徵收土地圖、廢止徵

收原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

局及沙鹿區公所公開閱覽。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12月23日起至民國104年1月22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4年7月30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 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可至臺灣土地銀行各

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徵收價額者，即辦

理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

土地。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

法第14條及第58條規定，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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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3992號

主旨：為辦理臺中軟體園區南北向聯外道路工程﹝公園街（泉水巷至中山

路）﹞開闢工程用地徵收土地案，茲因權利人（如后附清冊）徵收公

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徵收公告，本府業於103年11月10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261985號

函通知，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訂於103年12月24日在大里區公所（3樓會議室）下午13

時30分至14時30分辦理發放事宜，權利人未於上開日期領取者，請於

本（103）年12月30日前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逾期依土

地徵收條例第26條規定將補償費轉存「臺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1

專戶」（國庫專戶）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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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6318號

主旨：本府辦理大里區立仁四路道路拓寬工程用地徵收，茲因應受補償人許

施郁等4人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首揭工程用地徵收，本府以103年10月30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20577號

公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3年12月1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48246號

函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因應受補償人許施郁等4人住址

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另請權利人於104年1月12日前逕洽本府地政局地用科辦理領款事宜，

逾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及土地徵收未受領補償費保管辦法第5條規

定存入本府設於合作金庫商業銀行中興分行（臺中市公園路5號）「臺

中市政府土地徵收補償費304專戶」內保管，並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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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5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7168號

主旨：本府建設局辦理南區永興五巷(文心南路至高工南路)打通工程徵收，

茲因權利人張秀卿公告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工程用地徵收公告，本府業以103年11月3日府授地用字第

1030217578號函通知，惟因權利人住址不明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

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已依台灣台中地方法院103年11月25日中院東民執92執全六

字第320號執行命令解繳在案，視同補償完竣。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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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7728號

主旨：本府辦理南區永興五巷(文心南路至高工南路)打通工程用地徵收，茲

因權利人張秀卿補償費發放通知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6條、行政程序法第78條及第81條。

公告事項：　

一、首揭工程用地徵收，本府以103年11月3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17578號

公告30日，公告期滿後，以103年11月27日府授地用字第1030245076號

函通知應受補償人領取徵收補償費，惟因應受補償人張秀卿住址不明

或按址無法投遞，致通知函無法送達，特此公示送達。

二、上開補償費已依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3年11月25日中院東民執92執全六

字第320號執行命令解繳、由債權人領取。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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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4715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改制前為臺中縣清水鎮公所）為辦理臺中港特定

區30-8-1號計畫道路工程用地，原報准徵收本市清水區槺榔段739-1地

號（逕為分割出739-6地號）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12月5日台內地字第1031303394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合併改制前原臺中縣清水鎮公所。

二、興辦事項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8年3月22日78府地四字第34151號函「准予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原臺中縣政府78年5月3日78府地權字第

078828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3年12月5日台內地字第1031303394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之原因：本案前於78年報准徵收槺榔段739-1地號土地時，未

辦理分割，致以全筆土地辦理徵收，係作業錯誤，分割出739-6地號

（逕為分割自739-1地號）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准予撤銷徵收。

五、撤銷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及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之徵收價額：詳見撤

銷徵收土地範圍圖、撤銷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

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清水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

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六、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03年12月27日起至民國104年1月26日止)。

七、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4年8月28日前。

八、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地政局）」，並

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及土地標示。

九、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即辦理發

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

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

地。

十、原土地所有權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本

218 219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

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

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

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6853號

主旨：公告撤銷徵收本府為辦理北屯區大連路一段27巷至水湳段巷道打通工

程，原報准徵收北屯區陳平段769-2地號等8筆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12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31303823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暨同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原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撤銷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83年4月26日八三府地二字第26309號函核准徵收。

(二)內政部103年12月22日台內地字第1031303823號函核准撤銷徵收。

(三)撤銷徵收原因：因作業錯誤（實際用地範圍與徵收範圍不符），致

原徵收北屯區陳平段769-2地號等8筆土地未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辦理撤銷徵收。

四、撤銷徵收之土地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撤銷徵收土地圖、撤銷徵

收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本府

地政局及北屯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撤銷徵收土地所在地水湳里里

辦公處。

(一)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12月28日起至104年1月27日止）。

(二)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104年7月28日前。

(三)受理繳回地點：本府建設局土木工程科（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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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99號中港市政大樓文心樓5樓）。

(四)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即辦理

發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納之價額者，不予發還

其土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

該土地。

(五)原土地所有權人對於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

向本府提出，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撤銷徵收處分者，請

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於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

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591711號

主旨：公告謝順發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謝順發。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17號。

三、證書字號：（8 2）台內地登字第010414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保成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自強街28巷21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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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17261號

主旨：公告劉妙芬地政士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妙芬。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18號。

三、證書字號：（7 9）台內地登字第000478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劉妙芬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興安街18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40991號

主旨：公告楊子萱申請地政士開業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楊子萱。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620號。

三、證書字號：（103）台內地登字第027216號。

四、開業事務所名稱：千正地政士事務所。

五、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陝西二街28號1樓。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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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596801號

主旨：公告註銷李世國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李世國。

二、執照字號：（100）中市地士字第000024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李世國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松義街130號。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2108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榮治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榮治。

二、執照字號：（95）中市地登字第00109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全民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進街329號地下室1樓。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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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461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唐淑芬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唐淑芬。

二、執照字號：（99）中市地登字第001360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三固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長青里3鄰陜西路72號6樓之5。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463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張純睿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純睿。

二、執照字號：（99）中市地登字第001361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張純睿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十甲路13巷11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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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46931號

主旨：公告註銷范進益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范進益。

二、執照字號：（99）中市地登字第00136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耕源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遼陽四街72號。

五、註銷原因：開業執照有效期限屆滿未換發而失效。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5424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權敏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權敏。

二、執照字號：（103）中市地士字第001383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林權敏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安順二街15號。

五、註銷原因：死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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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62401號

主旨：公告註銷簡宏任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暨南投縣政府103年12月19日府地價字第

1030252224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簡宏任。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5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宏任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大進街100號2樓。

五、註銷原因：地政士事務所遷移至南投縣開業。

市長  林佳龍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300541251號

主旨：公告註銷林文傑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文傑。

二、證書字號：（99）中縣字第00529號。

三、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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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260107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許信強因加入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共同執

業致事務所名稱、地址變更登記，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許信強。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23。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正心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福林路452號。

備註：　

一、原開業事務所名稱：宇誠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二、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大雅區六寶里光復路24號之7。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30264570號

主旨：公告本市104年度有線廣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施行期間自104年1

月1日起至104年12月31日止。

依據：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1項。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三、103年12月4日本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103年度第四次會議決

議。

公告事項：　

一、本市104年度有線廣播電視基本頻道收視費用上限為新臺幣565元；另

豐盟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依據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9年11月17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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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次委員會議決議，仍維持540元。

二、系統經營者應注意消費者權益保障，維持申報之頻道別及節目水準，

並載明於契約中，如頻道變更應詳實告知消費者及提供相關賠償或退

費措施；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7條規定，頻道應經合法授權，始得

播送。

三、系統經營者在頻道授權或上架與頻道供應者間發生任何爭議，得依法

申請調處，至於商業糾紛部分，系統經營者應妥為因應預防並作後續

處理，以維護消費者權益，違反上述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得重新審

議系統經營者之收視費用及公告。

四、系統經營者之裝機、復機、移機及分機裝置費用，應依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辦理。

五、本公告生效日期以前已訂有契約其收費低於前開收費標準者，依原契

約所定價格至契約期限屆滿；高於前開收費標準者，應提供訂戶退

費、延長收視等補償措施。

六、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收視服務，所提供數位機上盒收

費，或推出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均應依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七、系統經營者與訂戶簽訂之契約內容，除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原因個案報

經本府核准者外，接獲訂戶維修通知時，應於24小時內完成修復，超

過24小時後，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7條規定辦理。

八、系統經營者應依法令規定提供月繳、季繳、半年繳、年繳等繳費方式

供訂戶選擇，季繳（含）以上預繳戶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應考量收款

成本及資金利息等因素給予折扣，由系統經營者與收視戶雙方約定收

費。

九、系統經營者對於本府社會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檢附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後，應免收裝機費及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十、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機

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目。

十一、系統經營者收費如有異常或不當超收等情事時，本府新聞局設有申

訴專線：（04）22224674。

十二、本公告未記載事項須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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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府授新行字第1030264524號

主旨：公告本市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

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擴增)營運臺中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

104年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費用標準，施行期間自104年1月1日起至104

年12月31日止。

依據：　

一、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1條第1項。

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

三、103年12月4日本府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委員會103年度第四次會議決

議。

公告事項：　

一、本市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

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分期(擴增)營運臺中市有線廣播電視系統104年

度有線廣播電視收視費用標準如下：

(一)威達雲端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１、A組：總頻道數量24個，每月為新臺幣99元。

２、B組：總頻道數量102個，每月為新臺幣565元。

３、C組：總頻道數量125個，每月為新臺幣585元。

(二)群健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１、A組：總頻道數量25個，每月為新臺幣99元。

２、B組：總頻道數量115個，每月為新臺幣565元。

３、C組：總頻道數量138個，每月為新臺幣600元。

(三)台灣佳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１、A組：總頻道數量40個，每月為新臺幣199元。

２、B組：總頻道數量106個，每月為新臺幣580元。

３、C組：總頻道數量119個，每月為新臺幣599元。

二、系統經營者應注意消費者權益保障，維持申報之頻道別及節目水準，

並載明於契約中，如頻道變更應詳實告知消費者及提供相關賠償或退

費措施；另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57條規定，頻道應經合法授權，始得

播送。

三、系統經營者在頻道授權或上架與頻道供應者間發生任何爭議，得依法

申請調處，至於商業糾紛部分，系統經營者應妥為因應預防並作後續

處理，以維護消費者權益，違反上述規定情節重大者，本府得重新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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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系統經營者之收視費用及公告。

四、系統經營者應依規定推行分組付費(含原經營區既有訂戶選擇適用新收

費模式)，不得拒絕民眾付費申裝服務。

五、系統經營者之裝機、復機、移機及分機裝置費用，應依有線廣播電視

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辦理。

六、本公告生效日期以前已訂有契約其收費低於前開收費標準者，依原契

約所定價格至契約期限屆滿；高於前開收費標準者，應提供訂戶退

費、延長收視等補償措施。

七、系統經營者為提供有線廣播電視數位收視服務，所提供數位機上盒收

費，或推出付費頻道及計次付費節目之收視費用，均應依有線廣播電

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規定辦理。

八、系統經營者與訂戶簽訂之契約內容，除天災或不可抗拒之原因個案報

經本府核准者外，接獲訂戶維修通知時，應於24小時內完成修復，超

過24小時後，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公告「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

／有線播送系統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7條規定辦理。

九、系統經營者應依法令規定提供月繳、季繳、半年繳、年繳等繳費方式

供訂戶選擇，季繳（含）以上預繳戶之基本頻道收視費用應考量收款

成本及資金利息等因素給予折扣，由系統經營者與收視戶雙方約定收

費。

十、系統經營者對於本府社會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檢附證明文件提出

申請後，應免收裝機費及收視費用，並提供B組以上之基本頻道收看。

十一、系統經營者應依有線廣播電視法之規定，免費提供專用頻道供政府

機關、學校、團體及當地民眾播送公益性、藝文性、社教性等節

目。

十二、系統經營者收費如有異常或不當超收等情事時，本府新聞局設有申

訴專線：（04）22224674。

十三、本公告未記載事項須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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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中市建線字第1030159873號

附件：如公告事項三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部分條文。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二、修正依據：依本局103年12月12日簽奉核准辦理。

三、「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修正草案如附

件。本案另刊載於臺中市政府建設局網站（網址：http://www.

construction.taichung.gov.tw/）。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建設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33702。

(四)傳真：（04）22209231。

(五)電子郵件：d3123@taichung.gov.tw。

局長  吳世瑋

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市為台灣中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於人口及經濟快速

成長，交通量逐年增加，市區道路路面品質需保持最佳狀況，俾維持優

質之國際城市形象。為提高本市道路開挖、回填及路面修補品質，改制

前臺中市自八十六年起首創「代辦管線工程統一挖補」，發布實施「台

中市代辦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嗣因縣、市合併改制，法

規整併，經檢討有必要續行規制，爰以上開改制前臺中市法規為基礎，

於改制後公布「臺中市道路管線工程統一挖補作業自治條例」。惟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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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二年，道路挖掘品質無法有效管理，且協調各管線單位施工執行部

份有滯礙難行之處，又各管線單位亦建議回復原合併前之統一挖補機

制，故有修法之必要。另有關第八條第五款附加路面修復費收費基準為

與時俱進，參考一百零二年與一百零三年工程物價同時予已修正。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統一挖補名詞定義。(修正草案第三條)

二、修正統一挖補範圍、實施區域及採購方式。(修正草案第四條)

三、配合第三條、第四條統一挖補之定義，修正部分文字並修正作業收

費標準。(修正草案第八條)

四、考量民生案件及其特殊情形管挖具急迫性，增列先行繳款再派工之

排除條款。（修正草案第九條）

五、修正各委辦單位應配合建設局施工期程辦理施工之規定。（修正草

案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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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更字第1030263238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預告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九條

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二、修正依據：本府103年12月10日府授都更字第1030254448號函送「臺中

市政府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103年第11次會議紀錄。

三、修正「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第七條、第九條草

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府網站（網址：http://210.69.115.31/

GLRSout/index.aspx）臺中市法規資料庫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更新工程科 承辦人:詹翌

羚）。

(二)地址：40341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65503。

(四)傳真：(04)22246015。

(五)電子郵件：elin@taichung.gov.tw。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 
第七條、第九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

年十二月二十日發布施行迄今，為因應人口老化趨勢，鼓勵老舊建築物

增設昇降機設備，及增設或改善無障礙設施，以提供行動不便者無障礙

之居住環境，維護居住安全及便利性，配合增加都市更新整建維護申請

236 237

臺中市政府公報 104年春字第　1　期



補助項目，以鼓勵本市民眾自行實施整建維護更新；暨因增列補助項目

涉及應申請建築許可事項，為確認補助項目之合法性，故增列申請核發

補助費用應檢附建築許可文件影本，爰擬修正本辦法第七條、第九條規

定，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因應人口老化趨勢，鼓勵老舊建築物增設昇降機設備，及增設或改

善無障礙設施，增列補助昇降機設備及無障礙設施。（修正條文第

七條）

二、增列申請核發補助費用應檢附建築許可文件。（修正條文第九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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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8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30129352號

主旨：預告「臺中市第一批應訂定自主管理計畫規劃減量目標及執行排放量

管理之公私場所」（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1條第2項準用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巿發展低碳城巿自治條例第二十四條。

三、本市公私場所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國家溫室氣體登陸平台申報溫室氣

體排放量超過500萬公噸以上者，應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

二十四條規定，暨本局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二十六條規

定訂定之相關法規辦理。本案另載於本局網站（網址：http://www.

epb.taichung.gov.tw/）最新公告網頁。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發布次日

起14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76011轉66227。

(四)傳真：（04）22291757。

(五)電子郵件：c0006@taichung.gov.tw。

代理局長  黃崇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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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30136807號

附件：「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辦法」草案(含總說明、逐條說明)

主旨：預告訂定「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辦法」草案。

依據：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訂定依據：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第十二條。

三、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局網站（網址：http://www.epb.

taichung.gov.tw/）最新公告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

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

(三)電話：04-22276011轉66238。

(四)傳真：04-22291757。

(五)電子郵件：hda0625@yahoo.com.tw。

代理局長  黃崇典
　

臺中市低碳社區認證辦法草案總說明

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例(以下簡稱自治條例)業於103年5月9

日公布，且於103年2月13日由臺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召開跨局

處協商暨第十二條權責機關確認會議，會議結論為本市低碳社區認證辦

法由環保局主辦，都發局、社會局及民政局協辦。由於現行法規尚未透

過認證方式，賦予社區推動低碳相關工作之成果，因此依據自治條例，

確定低碳社區認證之相關規定，以利宣導及推廣低碳社區認證工作，並

鼓勵臺中市認證社區運用自身優勢與特色，推動符合低碳概念之社區環

境，達到推廣低碳生活與教育之功能。

為落實宣導及推廣低碳社區認證工作，爰擬具「臺中市低碳社區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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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草案，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訂定之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有關之主協辦業務機關(草案第二條)。

三、本辦法主協辦業務機關權責劃分(草案第三條)。

四、本辦法辦理目的(草案第四條)。

五、本辦法專用名詞定義(草案第五條)。

六、界定低碳社區認證對象及範圍(草案第六條)。

七、低碳社區認證項目(草案第七條)。

八、低碳社區認證作業程序(草案第八條)。

九、低碳社區認證獎勵方式(草案第九條)。

十、低碳社區認證場所有效期限及展延規定(草案第十條)。

十一、實施日期自公布日施行(草案第十一條)。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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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錄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30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269293號

附件：如文(詳見行政院公報第020卷第250期；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

gazette.nat.gov.tw/)

主旨：檢送「農會人事管理辦法」第63條、第69條、第8條附表三及第10條附

表四條文勘誤表1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3年12月26日農輔字第1030023194號函辦理。

正本：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豐原區農會、大里區農會、太平區農

會、東勢區農會、大甲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沙鹿區農會、梧棲區農

會、后里區農會、神岡區農會、潭子區農會、大雅區農會、新社區農

會、石岡區農會、外埔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烏日區農會、大

肚區農會、龍井區農會、霧峰區農會、和平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均含附

件)

市長　林佳龍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2月22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264148號

主旨：更正本府辦理臺中軟體園區南北向聯外道路工程﹝公園街（中山路至

東湖路）﹞開闢工程徵收土地及其土地改良物公告字號。

依據：　

一、本府103年11月13日中市地用字第1030233129號公告文。

二、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

說明：查本府辦理旨揭工程用地及其土地改良物徵收，以103年11月13日中市

地用字第1030233129號公告，惟公告文之字號誤植為「中市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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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更正為「府授地用」以符實際，上開更正屬文書誤寫，相關公告內

容並無錯誤，本徵收公告處分，無發生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各款無效情

形。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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